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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68719985][bookmark: _Toc286839486][bookmark: _Toc6518][bookmark: _Toc22719] 总则
1.1 [bookmark: _Toc17847][bookmark: _Toc14650]目的
本咨询通告（AC）为设计机构建设设计保证系统并满足设计机构批准相关要求提供了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
本咨询通告所提供的方法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使用本咨询通告，那么需要满足咨询通告中所有的重点要素。
1.2 [bookmark: _Toc14368][bookmark: _Toc12343]依据
本咨询通告依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制定。
1.3 [bookmark: _Toc15852][bookmark: _Toc13450]相关文件
与本咨询通告有关的主要航空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工业标准有：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型号合格审定程序》（AP-21-11）
《设计机构审定和监督程序》（AP-21-18）
如无特殊说明，本程序中引用的上述文件均指其现行有效版本。
1.4 [bookmark: _Toc18660][bookmark: _Toc22760]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第一类、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和持有人。
2. [bookmark: _Toc30888][bookmark: _Toc20527] 定义和缩略语
2.1 [bookmark: _Toc28807][bookmark: _Toc27047]定义
[bookmark: _Hlk187710667]《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及《设计机构审定和监督程序》（AP-21-18）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2 [bookmark: _Toc23044][bookmark: _Toc18394]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D		适航指令
AFM		飞机飞行手册
CMR		审定维修要求
CVE		符合性核查工程师
DO		设计机构
DOA		设计机构许可证
FTOM   试飞管理手册
ICA		持续适航文件
PO		生产机构
POA		生产机构批准书
SB		服务通告
STC		补充型号合格证
TC		型号合格证
TCDS	型号合格证数据单
3. [bookmark: _Toc14978][bookmark: _Toc18366] 设计保证系统建设指南
3.1 [bookmark: _Toc11882][bookmark: _Toc26476]设计保证要素建设指南
3.1.1 [bookmark: _Toc8078][bookmark: _Toc11471] 概述
从确定设计批准审定基础、适用的环境保护要求以及产品设计要求开始，到颁发设计批准证件为止的完整流程如图1所示，该图示意了设计、适航审定和设计保证要素之间的关系。


图1 设计、适航审定关系示意（设计保证要素）
有效的设计保证系统需要对影响设计对预期使用场景充分适用的所有因素进行持续评估。特别是应确保民用航空产品或零部件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并且在发生任何设计更改或进行任何修理后仍将继续符合以上要求。
因此，应从初始设计到持续适航全周期，建立并执行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措施。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和持有人可按照设计机构审定和监督程序要求，对本章设计保证要素进行适当裁剪。
3.1.2 [bookmark: _Toc20785][bookmark: _Toc5147]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措施
对于开展产品设计批准适航取证流程的设计机构，其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措施应涵盖3.1.2.1节内容，并应制定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0772][bookmark: _Toc10583]3.1.2.1 措施内容
一般的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措施内容包括：
a. 发布并持续维护和完善设计保证手册。
b. 确保遵守设计保证手册及手册中的指导文件。
c. 建立和实施适航取证流程。
d. 指定员工作为“符合性核查工程师”（CVE），负责核查和批准符合性文件。
e. 指定员工履行适航职能相关职责。
f. 确保设计机构与负责按照型号设计资料制造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机构之间充分沟通协调。
g. 确保并向局方声明原型机和试验件对试验所需构型的制造符合性。
[bookmark: _Toc31130][bookmark: _Toc10288]3.1.2.2 设计机构的符合性声明
设计机构责任经理或其授权人员应在确认全部符合性验证活动完成后，签署符合性声明，声明民用航空产品及零部件的型号设计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
设计机构责任经理或其授权人员在符合性声明上的签名也代表相关工作遵循了手册中规定的程序。
[bookmark: _Toc20530][bookmark: _Toc21384]3.1.2.3 符合性核查
由CVE开展符合性核查、并通过签署所有表明符合性的型号资料、代表设计机构进行资料批准，包括审定计划中定义的验证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所需的型号资料等；以及在提交局方批准前，由CVE核查和批准相关技术出版物（航空器飞行手册（AFM）、持续适航文件(ICA)的适航限制部分和审定维修要求（CMRs）文件，如适用）及后续修订版相关技术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符合性的独立核查功能应由未参与符合性文件编制的CVE实施，但CVE可以与编制符合性文件的人员共同工作。核查的结论应通过签署批准符合性文件来体现。
对于一个产品，每个相关专业均需对应指定CVE。程序应包括当指定的人员不可用时的备份安排。
[bookmark: _Toc31544][bookmark: _Toc13774]3.1.2.4 适航职能
适航职能通常由设计机构内负责适航职能工作的部门执行，应涵盖以下相关工作：
a. 设计机构与局方之间关于审定计划各方面的联络；
b. 确保按要求编制和更新设计保证手册和试飞管理手册（如适用）；
c. 制定用于型号取证流程的内部程序，并与局方充分沟通；
d. 制定编制符合性文件的指南；
e. 参与制定按适用要求、服务通告、型号设计图纸和规范标准等，形成技术出版物的指南；
f. 确保识别采纳和分发适用的审定基础、环境保护要求和其他适用标准；
g. 提出建议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并与局方达成一致；
h. 内部解读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并在有疑问时请求局方做出澄清和决定；
i. 就适航性、环境保护特性相关内容和适航审定问题，向设计机构所有部门提供解决建议；
j. 编制审定计划，包括提出局方在符合性验证活动和文件中审查范围和深度的建议，并与局方协商和协调所有与审定流程相关的工作；
k. 定期向局方报告项目审定进展，包括可能引起局方审查范围和深度变化的任何问题或情况，并及时通知局方计划介入的活动（如试验目击）；
l. 配合符合性验证试验的准备和检查；
m. 建立条款符合性检查单并持续更新；
n. 检查所有用来表明符合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的符合性文件已完成，并参与文件审签发布；
o. 检查局方规章要求的型号设计资料，并确保在需要时提供给局方批准；
p. 如有必要，支持局方准备型号合格证数据单（TCDS）草案和/或TCDS的更改；
q. 向责任经理证明适航取证所需的所有符合性验证活动已正确完成；
r. 管理设计机构许可证持有人权利的履行；
s. 收集其他航空产品的重大事件，结合相似性评估以确定它们对设计机构设计的产品适航性的影响；
t. 确保响应航线故障、失效、缺陷等事件评估和航司运行反馈问题，并在适航性受影响时报告局方；
u. 向局方提供基于SB颁发适航指令的建议；
v. 确保局方批准的手册，包括任何后续修订（AFM、ICA的适航限制部分和CMR文件，如适用）经过检查，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各自适用要求，并确保提交局方批准。
注：上述某些工作可能通过设计机构内其他部门执行。
[bookmark: _Toc7925][bookmark: _Toc24442]3.1.2.5 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
确保根据相关适航标准编制和更新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包括ICA和SB等），以保持持续适航。为此，设计机构应：
a. 建立设计机构产生的所有符合适航标准中飞行手册、持续适航文件等条款所引用的文件清单；
b. 建立收集使用反馈的系统，用于改进文件；
c. 定义制定和发布这些文件的程序和机构，这些程序应涵盖以下要素：
i. 编制，包括格式和语言要求（可参考和使用现有的工业标准）；
ii. 校对（检查内容清晰度、可读性、拼写错误等）；
iii. 与相应的已批准的更改、修理或批准数据的技术一致性验证，包括有效性、内容描述、对适航性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特别是当适航限制发生更改时；
iv. 验证在实际操作应用中的可行性；
v. 审批责任和授权签署要求。
注：对技术出版物的符合性核查适用于设计批准审查组批准的手册（AFM、ICA的适航限制部分和CMR文件，如适用）；对于其他ICA或其他维修文件，设计机构需按要求制定程序提供足够的手册验证，可不进行符合性核查。
[bookmark: _Toc20202][bookmark: _Toc23424]3.1.3 仅开展小改及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机构的建设指南
本节概述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目标，明确仅从事型号设计小改或产品小修的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要素要求。
仅开展小改及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组织机构：
b. 型号设计资料控制；
c. 表明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
d. 符合性独立核查；
e. 与局方联络；
f. 设计机构独立监督；
g. 供应商管控；
h. 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程序和职责，应充分考虑适用于开展小改及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和适航批准的CCAR-21部要求。
3.2 [bookmark: _Toc24944][bookmark: _Toc21489]安全管理要素建设指南（仅部分设计保证系统要求）
[bookmark: _Toc21712][bookmark: _Toc2747]3.2.1 概述
安全管理旨在主动识别危险源并降低相关安全风险，以预防航空事故及事故征候的发生。安全管理使设计机构能够更系统、更有针对性地管理其活动。当设计机构对其在航空安全中的作用与贡献有清晰的认知后，就能对安全风险进行优先排序，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最佳安全效能。
安全不应被视为设计机构内的某个人或特定群体的专有责任。设计机构应在整个机构中培育安全文化，使所有员工都成为积极贡献者，共同确保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安全性。
通过在设计保证系统中增加安全管理要素，旨在鼓励设计机构将安全管理和基于风险的决策嵌入所有业务活动，而非在现有管理体系及管理结构上增加独立系统。若机构持有局方要求的多个机构许可证，可选择建立综合管理体系覆盖全部活动。综合管理体系不仅可用于满足局方多个机构许可相关的管理体系要求，又可用于覆盖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19《安全管理》或其他业务管理体系。体系融合将减少冗余管理并实现协同。设计机构可根据其业务和组织需要，确定构建其管理系统的最佳方法。
危险源及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会随时间变化，因此安全管理应是一项持续性活动。设计机构的安全管理能力须与其安全风险相匹配，这些风险可能存在于产品或零部件层面，也可能存在于设计机构层面。
架构复杂的设计机构所固有的风险需要机构建立更完善的安全风险管理流程（例如：参与产品设计的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复杂接口可能产生难以缓解的危险源）。因此，安全管理要素需要具备可扩展性与适用性，且应与设计机构固有安全风险程度相匹配。例如，对于风险级别较低的设计机构：
a. 当识别出的危险源易于缓解时，可采用简易风险评估模型；
b. 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验证可完全依靠专家判断；
c. 安全数据/安全信息/事件报告的收集范围可能非常有限；
d. 无需配置专用的安全管理软件或工具；
e. 安全沟通政策可简化。
[bookmark: _Toc20872][bookmark: _Toc16268]3.2.2 安全政策、目标和资源
设计机构应制定安全政策，安全政策是该机构表明其维持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升其所有活动的安全水平，并尽可能降低事故或严重事件发生风险（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的手段。安全政策体现了设计机构管理层对安全的承诺以及安全管理理念，是建设安全管理要素的基础。培育积极的安全文化，首先要发布清晰明确的安全政策声明。践行“公正文化”原则的承诺构成了设计机构内部规则的基础，而这些规则确保了设计机构内部“公正文化”原则的实施。
安全政策应：
a. 体现设计机构在安全方面的承诺，开展主动、系统的安全管理，以及促进积极的安全文化；
b. 建立内部报告机制，鼓励报告设计机构相关的安全隐患和事件；
c. 由设计机构责任经理批准；
d. 在整个机构内得到传达并获得认可；
e. 定期审查，以确保其与设计机构相关且适宜。
安全政策应包括以下承诺：
a. 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满足所有适用的要求，并采取措施提高安全水平；
b. 为实施安全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源；
c. 落实人为因素原理；
d. 将安全作为所有管理人员的主要责任；
e. 践行“公正文化”原则，尤其要避免将有关事件的信息提供或用于以下方面：
(i)针对人员在自身经验与培训水平范围内作出的行为、疏漏或决策，追究其过错与责任；或
(ii)用于除提升航空安全之外的任何目的。
设计机构管理层应持续向所有人员宣传安全政策，表明其对政策的承诺，并为实施安全政策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设计机构应在充分考虑其安全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安全目标。安全目标应：
a. 作为安全表现监测和测量的基础；
b. 反映设计机构致力于保持并持续提升安全管理要素整体效能的决心；
c. 在整个机构内进行沟通传达；
d. 定期审查，以确保其与设计机构相关且适宜。
[bookmark: _Toc4036]3.2.3 安全管理机构和责任
设计机构应明确安全经理和安全管理委员会（名称可结合设计机构实际情况调整，以下简称安委会）的职责。
安委会负责审议战略性安全事项，确保分配适当的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安全目标，以支持设计机构责任经理的安全责任履行。
安委会主任通常由责任经理担任，委员一般包括责任经理指定的适航经理、安全经理、独立监督负责人以及其他必要管理人员，其组成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安委会应监督：
a. 设计机构的安全表现与其安全政策和目标的匹配情况；
b. 是否及时采取了安全行动；
c. 设计机构管理体系流程的有效性。
安委会还可承担以下任务：
a. 审议合规性监督的结果；以及
b. 监督预防和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
如果机构的规模、活动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允许，经过风险评估和/或采取了相应的缓解措施，并且在局方同意的情况下，机构可以无需设立安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给安委会的职责应分配给安全经理。
安全经理负责建立、实施和维护安全管理流程。安全经理职责如下：
a. 组织开展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管控工作；
b. 跟踪落实安全行动计划中各项风险缓解措施（独立监督职能已负责跟进的措施除外）；
c. 定期向安委员提交安全表现报告；
d. 负责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归口管理与持续维护；
e. 保障安全培训正常开展，并确保培训内容符合合规标准；
f. 就各类安全事务提供专业意见与指导；
g. 牵头启动安全事件内部调查，并全程跟进调查闭环工作。
设计机构根据规模及其活动的性质及复杂程度，可建立安全工作组，安全工作组可能是常设机构（如安全管理部门）或者是临时机构，以协助安全经理或安委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根据工作任务范围和所需的专业知识不同，机构可建立多个安全工作组。安全工作组通常向安委会报告并接受其战略指导，其成员可包括主管、安全管理人员和各业务领域的人员。
安全工作组可负责或协助以下工作：
a. 监测安全表现；
b. 制定措施将安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c. 评估设计机构变更对安全的影响；
d. 确保安全措施在规定的期限内得到实施；
e. 审查以往安全措施和安全促进的有效性。
安委会应确保分配适当的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安全目标。
[bookmark: _Toc19733]3.2.4 安全管理关键流程
安全管理的关键流程主要包括危险源识别、安全风险管理、内部调查、安全表现监督和测量、变更管理和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11650]3.2.4.1 危险源识别
设计机构应通过主动和被动识别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危险源识别。
设计机构应特别关注可能由产品、零部件设计不合规或设计差错导致的危险源。
[bookmark: _Toc459]3.2.4.2 安全风险管理
设计机构应制定并维护安全风险管理流程，确保采用被动、主动和预测性的方法开展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流程包括以下环节：
a. 分析（如确定危险源和事件所导致后果的可能性以及严重程度）
b. 评估（如安全风险的可接受水平）；
c. 控制（从缓解的角度），从而将安全风险控制到可接受水平。
设计机构应在安全风险管理流程中明确对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评估、控制的决策权限归属。
无论设计机构供应商的安全管理流程是否获得局方批准，设计机构都有责任确保风险管理活动能够覆盖供应商的工作，并对这些工作的合规性和充分性进行监控。
[bookmark: _Toc10289]3.2.4.3 内部调查
作为支持安全政策中“公正文化”的举措，设计机构应明确如何调查设计差错或潜在后果性事件，以便不仅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了解事件原因，以防止或减少未来再次发生的概率和/或后果。
开展内部调查的事件范围应大于CCAR-21部第21.5所规定的应向局方报告的故障、失效、缺陷事件范围。
[bookmark: _Toc32624]3.2.4.4 安全表现监督和测量
安全表现监督和测量应是验证设计机构的安全表现与安全政策和安全目标符合性的流程。结合组织规模、业务性质与运行复杂程度，本流程可酌情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a. 安全信息报告，也包括对遵守适用要求状态的报告；
b. 安全评估，包括趋势评估，在引入新技术、实施新程序或变更程序、或在可能对安全产生影响的组织变化情况下，应进行安全评估；
c. 安全审核，重点关注设计机构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并定期评估安全风险控制状态；
d. 安全调查，检查特定区域的特定要素或程序，例如：
i. 已识别的问题区域；
ii. 设计机构日常管理活动中的难点；
iii. 设计及管理人员的认知和意见；
iv. 任何存在分歧或认知模糊的方面；
v. 其他与安全表现相关的指标。
[bookmark: _Toc15821]3.2.4.5 变更管理
设计保证系统的变更可能带来新的危险源或降低现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机构的组织机构、设施、工作范围、人员、文档、政策和程序等的变更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导致产生新的危险源，从而使设计机构面临新的或更大的风险。变更可能引发新的人为因素问题，或加剧原有问题。例如，计算机系统、设备、技术、人员变更（包括管理人员变更）、程序、机构业务或工作流程的变更可能会影响人员表现。设计机构在持续完善改进其流程的同时，应当管理与设计机构变更相关的安全风险。
变更管理流程提供了管理变更的原则和系统方法，严格实施变更管理可以最大化确保变更的有效性，调动员工积极性，并将变更中的固有风险降至最低。
设计机构应主动预判变更带来的安全影响。所有变更管理流程中，均需评估变更规模、安全关键等级及其对人员作业表现的潜在影响；部分低复杂度的变更可免于额外评估。变更管理过程中，需复核既往相关风险评估资料与既有危险源，研判变更可能带来的联动影响。应对变更落地生效的过渡阶段予以重点关注，包括人为因素问题。
设计机构应固化变更管理程序，结合和利用设计机构现有的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缓解流程，识别外部或内部变更可能对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有效的变更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针对重大的业务变化、重大的机构变更、关键人员变更以及可能影响设计管理方式的变更开展危险源识别/风险分析和评估；
b. 机构应识别可能对以下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更：
i. 资源（物资和人力）；
ii. 管理（政策、流程、程序、培训）；
iii. 管理控制权。
c. 以航空安全为重点的安全案例/风险评估；
d. 根据需要让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变更管理流程。
[bookmark: _Toc3098]3.2.4.6 持续改进
设计机构应不断努力提高安全表现和设计保证系统的有效性。可利用以下工作的成果开展持续改进：
a. 合规性监控和内部审核；
b. 评估，包括安全文化和安全管理要素有效性的评估，特别是安全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评估；
c. 员工调查，包括安全文化调查，这些调查可以就员工参与设计保证系统的程度提供有效反馈；
d. 事件及其重复发生情况的监测；
e. 安全表现指标的评估以及所有可用安全表现信息的审查；
f. 经验教训总结。
[bookmark: _Toc17402]3.2.5 安全促进
安全促进包括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和信息共享。利用安全促进可以支持：
a. 机构的安全政策，鼓励积极的安全文化，从而创造有利于实现设计机构安全目标的环境；
b. 传递安全相关经验教训；
c. 实施有效的安全报告制度，培育"公正文化"。
根据特定的安全问题，安全促进也可能构成或补充安全风险缓解的措施。
[bookmark: _Toc14133]3.2.5.1 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安全管理政策和流程的执行，以及确保设计机构建立和保持各级人员履行其安全职责的能力。
每个设计机构可根据自身需要调整其教学大纲。为促进积极的安全文化，根据员工职责的不同，培训内容通常可包括：
a. 与安全相关的组织机构、岗位和职责，包括危险源识别和风险管理流程；
b. 安全目标和相关安全表现指标；
c. 人为因素原理，包括人为表现和局限性；
d. 适用的法律法规；
e. 安全报告和调查程序；
f. 安全问题案例。
责任经理及其指定的设计保证系统管理人员应接受初始和定期的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应与其职责相适应，包括安全管理原则和安全目标，以确保其持续胜任能力。同时，设计机构应确定其他应接受安全培训的人员类别，并制定初始和定期培训计划。
通过定期安全培训，机构可以确保员工及时了解安全管理原则和程序的变化，同时分享与设计机构相关的安全问题等经验教训。
培训教员应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确保能够按照要求的能力水平讲授培训内容，并能够对被培训人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bookmark: _Toc17251]3.2.5.2安全沟通
设计机构应根据各员工的安全责任，向员工传达安全事项，从而：
a. 确保员工对安全管理活动的认知；
b. 传达安全关键信息，特别是与评估的风险和分析的危险源相关的信息；
c. 解释实施特定措施的理由；
d. 解释制定或变更安全管理程序的原因。
设计机构可以通过与员工定期召开会议来沟通安全事项，在会议中讨论安全信息、措施和程序。
3.3 [bookmark: _Toc11276][bookmark: _Toc2539]关键岗位与资源
[bookmark: _Toc28558][bookmark: _Toc24333]3.3.1 设计机构责任经理
设计机构应指定设计机构责任经理，责任经理应：
a. 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权限，能够就设计机构和产品设计批准的重大问题向局方作出回应，并执行任何必要的改进；
b. 推动设计机构安全政策执行；
c. 对CCAR-21部足够理解以履行相关职责。
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手册应表明责任经理能够代表设计机构的管理层，最终负责对CCAR-21部所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所有职能履行。
责任经理应对负责产品设计的所有机构部门具有直接或通过职责明确设计保证系统相关管理责任。当负责设计工作的部门之间在职能履行界面上相互关联时，责任经理仍对设计机构符合CCAR-21部要求承担最终责任。
注：当责任经理对设计机构正常运作所需的资源没有直接控制权时，具备所需控制权的高级公司管理人员应提供这些资源。为确认此承诺，相应高级公司管理人员应与责任经理一起签署手册要求的声明。
责任经理应指定设计机构的适航经理、独立监督职能负责人、安全经理（如适用）以及其他确保设计机构符合设计保证系统要求所需的管理人员，并明确每位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对于责任经理指定的设计保证系统管理人员，设计机构应：
a. 根据其预期职责评估其能力、资格和技能；
b. 能够证明其了解和遵守适用于其工作的设计保证系统程序；
c. 能够证明其了解与其任务相关的安全管理原则。
责任经理指定的设计保证系统管理人员应通过手册规定的汇报层级或设计机构本身的组织机构职能关系直接向责任经理报告。
[bookmark: _Toc26536][bookmark: _Toc28295]3.3.2 设计机构适航经理
适航经理职责为领导设计机构内负责适航职能工作的组织，负责组织开展3.1.2.4节要求的工作。适航经理应证明具备与产品设计批准适航取证和持续适航性相关的相关知识、背景和适当经验，也包括管理设计保证系统的知识和经验。
当发生特殊情况时，责任经理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直接履行管理适航职能活动，这个时间通常不应超过6个月。此种情况应与局方讨论，局方基于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限制（例如，可能只允许管理持续适航活动）。
此外，如果设计机构中负责确保民用航空产品或零部件的设计、设计更改及修理设计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环境保护要求及声明符合的技术规范的适航职能指定了多个团队（包括其管理层），责任经理此时应指定一名跨团队的适航经理，或直接作为整个设计机构指定的与局方对接的人员，即其自身担任适航经理。
指定多个适航职能团队的情况可能由设计机构的特定活动和量级导致。例如：
管理多条产品线（每条产品线设置了独立的适航职能团队）或基于初始适航和持续适航活动的职责分工。
[bookmark: _Toc28487][bookmark: _Toc6735]3.3.3 设计机构独立监督负责人
独立监督负责人的职责是：
a. 对设计机构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其符合适用的局方要求以及设计机构制定的设计保证系统要求，并确保这些活动在责任经理指定的体系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得到适当执行；
b. 合理制定、实施和持续评审改进体系审核计划；
c. 必要时要求执行纠正和纠正措施。
独立监督负责人应证明具备与设计机构设计保证系统活动相关的知识、背景和适当经验，包括独立监督的知识和经验。
独立监督职能应独立于设计和适航职能。因此，独立监督负责人不应同时担任适航经理或其他确保设计机构符合设计保证系统要求所需的管理人员，但安全经理除外。如果同一人被指定管理独立监督职能和安全管理相关流程及任务，根据机构规模及其活动的性质和复杂程度，责任经理为履行其安全责任，应确保为两个职能分配足够的资源。
[bookmark: _Toc1991][bookmark: _Toc19794]3.3.4 设计机构安全经理
责任经理应指定安全经理作为设计保证系统内特定对接管理人员。安全经理的职责见3.2.3节。
安全经理的能力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理解以下内容：
a.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安全标准和局方要求的知识；
b. 对管理体系、包括适航符合性管控的理解；
c. 对风险管理的理解；
d. 对安全调查技术的理解；
e. 对人为因素（HF）包括人员绩效和局限性的理解；
f. 对积极安全文化的理解及其推广；
g. 与设计机构活动相关的运行经验。
[bookmark: _Toc16356][bookmark: _Toc13601]3.3.5 人员和组织
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手册应表明有足够数量和经验的技术人员可用，并且有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机构以执行产品符合性验证活动。
[bookmark: _Toc31049][bookmark: _Toc31154]3.3.5.1 技术人员
设计机构能够基于可用的技术人员的数量和资质，保证产品设计、设计更改活动，以及相应符合性验证活动可确保产品设计满足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同时应考虑当前技术水平和新技术应用经验。
设计机构应具备一个体系来规划技术人员使用，确保设计机构具有足够数量和适当资质的人员，来策划、执行、指导、检查和监控设计机构开展设计机构许可证的批准项目清单中的活动。
[bookmark: _Toc15864][bookmark: _Toc29327]3.3.5.2 技术能力
设计机构应能够利用：
a. 适合制造产品试验原型模型和试验样件的生产设施；
b. 适合验证和表明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所需的试验设施；试验设施应符合与所执行的试验性质相关的额外技术条件要求。
[bookmark: _Toc28411][bookmark: _Toc28865]3.3.5.3 组织机构
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手册应表明：
a. 与设计批准适航审定过程相关的所有任务的职责分配不存在空缺；
b. a条中多项工作的职责可分配给同一角色，特别对于简单的设计批准项目的情况下；
c. 建立技术部门与设计机构独立监督负责人之间的协调：
i. 确保使用设计保证手册和相关程序时遇到困难时快速有效报告和解决；
ii. 持续维护设计保证系统；
iii. 持续优化独立监督审核活动。
[bookmark: _Toc21661][bookmark: _Toc7062]3.3.5.4 能力和培训
设计机构应具备程序文件，建立和控制参与设计机构许可证批准项目清单范围中定义的设计机构活动的技术人员能力。除了与工作职责相关的必要专业知识外，人员能力还应包括对安全管理原则的理解，并与设计机构中人员的职责相适应。
为支撑人员能力评估和培训需求分析，建议设计机构制定工作包描述，工作包描述中其中应包含足够的人员能力要求准则，以便在整个人员雇佣或合同期间进行所需的能力评估。
设计机构应制定程序，描述评估技术人员能力的流程。该程序应明确：
a. 负责该评估流程的人员；
b. 人员能力初始评估的手段和方法；
c. 持续管控人员能力的手段和方法，包括对其工作情况的反馈；
d. 评估不满意时应采取的措施；
e. 评估结果的记录要求。
应提供与技术人员工作职能相关的充分的初训和复训，以确保技术人员保持胜任能力。此培训应根据机构内获得的经验进行调整（安全培训的专门要求见3.2.5.1节）。
设计机构应对培训情况进行记录。
3.4 [bookmark: _Toc9012][bookmark: _Toc16506]供应商管理指南
[bookmark: _Toc21717][bookmark: _Toc18537]3.4.1 概述
为满足CCAR-21部和相关适航程序中关于设计保证系统对供应商的管理要求，设计机构可采用以下方法开展供应商管理：
对于设计机构申请取得的批准项目清单范围所涵盖的活动，设计机构应证明供应商与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系统要求间有效融合。
如果供应商本身持有设计机构许可证，则设计机构可在证明该融合的有效性时将此考虑在内。
当供应商未持有DOA时，设计机构需要评估并按局方要求说明该供应商满足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系统要求。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4225]3.4.2 设计机构与供应商的协议
在制定设计机构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协议时，设计机构应同时考虑设计保证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安全管理要素（如适用）和设计保证要素。因此，以下指导原则应适用于这两个要素。
当设计机构将设计和符合性验证活动分包出去时，相关协议应考虑到其安全管理要素中包含的安全风险管理过程。如果供应商没有建立安全管理要素，则应将其纳入设计机构的安全管理要素之中；若供应商已实施了安全管理系统（例如基于DOA或POA），则设计机构与供应商双方的安全管理系统应进行协调统一。
根据合作协议的复杂性和关键性，应在协议中涵盖以下要素：
a. 协议参与方之间的协调与接口方式；
b. 供应商承接设计保证系统要求的适用程序；
c. 安全文化，包括供应商内部安全报告机制；
d. 所有参与方之间的沟通，包括报告、定期会议和反馈渠道；
e. 设计和符合性验证任务分配、明确的责任归属以及责任划分；
f. 对于持有DOA的设计供应商，供应商设计机构管理人员、CVE及其他授权人员的资质与能力。
安全风险管理应重点关注安全数据和安全信息的交换需求，这些信息对确定相关风险（如发生概率、严重程度、影响和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视情况而定）：
a. （产品层面）故障、失效、缺陷或其他事件、不符合项或适航符合性审核的结果、失效分析、在役事件等；
b. （文件层面）关键流程（例如适航指令、型号设计与符合性文件、设计流程）；
c. （组织层面）变更、突发性事件、资源问题、人员表现问题。
应确保所有参与方之间进行定期沟通，以讨论协议的工作进展、风险缓解措施、协议变更以及其他任何重要事项。
3.5 [bookmark: _Toc22710][bookmark: _Toc2269]独立监督职能建设指南
设计机构的独立监督职能应确保以下内容：
a. 对设计机构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其符合适用的局方要求以及设计机构制定的设计保证系统要求，并确保这些活动在责任经理及其指定的体系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得到适当执行。此外，还应监督设计保证系统是否整体符合局方要求以及是否充分有效；
b. 对所有由供应商开展的设计和符合性验证工作进行监督，确保其充分性并符合适用的协议；
c. 通过独立监督活动（如审核、检查、评审）对设计保证系统相关完整活动提供客观审查；
d. 确保这些独立监督活动和检查由未参与被监督职能、程序或产品的人员执行，并且这些独立监督人员独立于被监督职能的管理人员，从而确立独立监督活动的独立性；但此要求不排除在独立监督过程中由相关领域专家提供支持；
e. 制定独立监督计划，明确CCAR-21部要求的工作的审核时间及频率；
f. 覆盖完整符合性检查单的设计机构内部独立监督计划周期不应超过24个月，独立监督计划的制定至少应考虑以下方面：
i. 审核内容的关键程度；
ii. 设计机构的表现，包括以往发现的问题情况和根本原因；
g. 当发现不符合项时，应识别根本原因，并制定和跟踪纠正措施；
h. 向设计机构的管理层提供独立监督情况反馈。
如果设计机构是更大机构的一部分，则独立监督职能可由机构中现有的质量保证部门承担。
执行独立监督职能的人员应能够进入设计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必要时进入任何设计供应商。
4. [bookmark: _Toc2491][bookmark: _Toc18587]设计保证系统文件制定指南
4.1 [bookmark: _Toc17677][bookmark: _Toc24924]设计保证手册编制指南
[bookmark: _Toc17093][bookmark: _Toc30334]4.1.1 通用设计机构手册编制指南
第一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的设计保证手册应按工作范围，为设计机构申请取得的批准项目清单范围所有的产品提供以下信息，第二类设计机构批准申请及持有人可对内容适当调整：
a. 责任经理及其指定的管理人员的资格和经验声明，以证明设计保证系统管理人员具备其职责范围内合适的知识和经验。当设立安全管理委员会时，如该委员会主席不是以上人员，也应提供资格和经验声明。
b. 根据以下分类，描述根据设计机构申请取得的批准项目清单范围可开展的活动：
i. 通用范围描述，如运输类飞机（有人驾驶）、运输类旋翼航空器（有人驾驶）、运输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发动机、螺旋桨等；
ii. 设计机构掌握的技术专业描述（结构强度、动力装置、机械系统、电子电气、机载软硬件等）；
iii. 已受理的型号和型别清单，以及已获得设计批准且可行使证后设计机构许可证权利的型号和型别清单，并为每个产品提供简要描述；
iv. 对于修理设计的分类和批准等活动，并按结构强度、动力装置、机械系统、电子电气、机载软硬件等明确工作范围。
c. 组织机构的一般描述，包括主要部门、其职能和职能负责人的姓名，以及组织机构管理条线以及各部门间职能关系的描述。
d. 设计机构内负责适航职能工作的组织具体职责的明确定义。
e. 设计机构各部门分配的职责和权限的描述，这些共同构成设计机构的设计保证系统相关组织，以及显示设计保证系统管理层与设计保证系统相关部门的管理关系的图表，以及对设计机构所有供应商的管控职责。
f. 设计机构执行与适航和环境保护相关资料批准的相关职能工作方式的一般描述，包括：
i. 设计批准取证过程中遵循的程序和使用的表格，以确保产品设计或设计更改得到识别和记录，并符合适用的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
ii. 将设计更改分类为“大改”或“小改”以及批准设计小改的程序；
iii. 对修理设计进行分类和获得批准的程序。
g. 设计机构与生产机构的协调，如对生产中发生的对设计数据偏离（让步或不合格品）进行分类和批准的程序、对关重特性的识别和传递的程序等；
h. 设计机构履行保证其设计的产品持续适航性相关职能的一般描述，也包括在实施与产品及零部件生产相关的持续适航措施时与生产机构的合作。
i. 开展型号设计、试验试飞等符合性验证的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的描述。
j. 控制和通知设计机构人员关于型号设计资料变更和设计保证系统程序变更的机制概述。
k. 对以下内容进行记录的方法和要求描述：
i. 型号设计资料，包括相关图纸、规范等；
ii. 符合性方法；
iii. 符合性文件（符合性报告等）。
l. 记录保存系统的描述。
m. 设计机构收集、监控、分析和响应设计、生产和在役期间导致或可能对产品及零部件适航性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报告的方法描述，特别是为符合CCAR 21.5条要求的故障、失效、缺陷报告制定的方法。
n. 直接或在设计保证手册关联文件中明确设计机构CVE及其他履行设计保证系统授权批准人员的姓名，对于这些人员，不需要个人提供资质和经验声明，设计机构应证明其拥有内部资质认证系统，能够选择、培训、维持并确认设计保证系统所需的人员。此外，还应列出具有特定职责的指定人员，如制造符合性声明签署人员。
o. 编制和管控持续适航文件的程序描述。
p. 执行设计保证系统独立监督以确保其持续有效的机制描述。
q. 设计供应商管理机制描述。
r. 设计机构安全政策和目标描述。
s. 设计机构内部安全报告机制描述。
t. 安全管理程序（包括安全危险识别、评估和相关风险管理）、安全保证程序和安全促进程序的描述。
u. 由设计机构责任经理签署（必要时由高级公司管理人员会签）的声明，确认设计保证手册及相关手册始终得到遵守。该声明应如下所示，或体现以下文本的意图：
“本手册定义了经中国民航局批准的设计保证系统所依据的机构和程序。
这些程序已由签署人及授权人员批准，必须按适用情况遵守，以确保所有设计机构活动按时、按批准的要求执行。
设计机构的批准基于持续符合CCAR-21部的适用要求以及本手册中描述的设计保证系统程序。如果设计机构未能履行CCAR-21部要求的义务或未满足设计机构许可的条件，局方有权限制、暂停或撤销设计机构许可。
签署人：.....................................
日期：......................................
责任经理和.......（按需由高级公司管理人员签署，注明签署人职务）代表...........（注明机构名称）签署”
当责任经理变更时，应尽快重新发布该声明。
此外，设计保证手册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构名称、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
b. 文件标题及公司文件程序编号（如适用）；
c. 文件的修订或改版标识；
d. 修订或改版记录页；
e. 有效页清单，列出每一页的修订/日期/修订号标识；
f. 目录或索引；
g. 手册的分发清单；
h. 引言或前言，说明该手册的目的，以指导设计机构内部人员使用。应简要介绍设计机构的历史与发展情况，如适用，还应包括与其他机构（如集团公司）的关系，以便为局方提供背景信息；
j. 明确负责手册管理的部门。
设计机构可在单独手册（如安全管理手册）或其设计保证手册中记录其安全政策、安全目标以及所有安全管理的关键流程。对于根据CCAR-21部获得多项机构批准的机构，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单独手册以避免重复。
[bookmark: _Toc15942][bookmark: _Toc3800]4.1.2 仅开展小改及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机构手册编制指南
对于仅开展小改及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机构，设计保证手册的典型框架包括：
第一部分 机构
a. 手册目标和相关管理人员声明；
b. 手册管理负责人；
c. 手册修订程序；
d. 有效页码清单；
e. 手册分发清单；
f. 设计机构整体介绍（包括地点）；
g. 工作范围；
h. 组织机构架构图；
i. 人力资源；
j. 管理人员；
k. CVE及体系其他授权签署人员；
l. 独立监督组织；
m. 安全管理组织（适用时）。
第二部分 程序
a. 型号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管理：
i. 构型控制；
ii. 设计更改分类；
iii. 型号设计小改和一般修理的批准。
b. 设计供应商控制；
c. 故障、失效和缺陷的收集和处理；
d. 与生产机构的协调；
e. 文件控制和发布管理；
i. 设计小改和修理设计相关资料；
ii. 故障、失效和缺陷相关资料（包括服务通告管理）；
f. 记录保存。
4.2 [bookmark: _Toc8889][bookmark: _Toc7349]试飞管理手册编制指南
当设计机构开展试验飞行时，应制定试飞管理手册（FTOM），FTOM的复杂程度应与设计机构及相关产品的复杂程度相称。FTOM可以纳入设计保证手册及相关程序文件中，或作为单独的手册。
当飞行试验由供应商执行时，供应商应遵守主机的FTOM，除非他们已具备局方审查通过的FTOM，且两个机构已就供应商FTOM的使用达成一致。
FTOM应包含以下要素，并可以引用其他文件来涵盖以下列出的内容，例如记录保存：
如果FTOM作为单独文件呈现，应包括组织机构的图表，特别是负责飞行试验活动人员的职能关系。还应包括影响飞行试验的所有部门之间的协调，例如设计部门、生产和维修部门，特别是在编制和更新飞行试验大纲中的工作协调。
风险和安全管理方面，FTOM应描述机构关于试飞风险和安全评估、缓解的相关方法。
机组成员方面，根据飞行试验类别，FTOM应描述设计机构关于机组组成以及确定飞行试验机组成员能力和资质有效性的方法，包括为每次特定飞行确定机组成员资质的程序，所有机组成员应在FTOM中列出，并应建立飞行时间限制政策。
载运机组成员以外的人员方面，根据飞行试验类别，FTOM应描述机构关于机组成员以外人员（即无飞行职责的人员）在机上存在和机上安全的政策，并明确不得允许机组成员以外的人员登机的场景。
仪器和设备方面，FTOM应根据飞行性质列出航空器上应配备或机上人员应携带的特定安全和应急相关仪器和设备。FTOM应包含相关要求，以明确在仪器或设备有缺陷或缺失情况下进行飞行的批准方式。
文件方面，FTOM应列出飞行试验需编制的文件，并包括其发布、更新和跟踪的程序，以确保文件构型有效控制：
i. 与飞行试验大纲相关的文件：
每次飞行的飞行指令，应包括：
— 待执行试验清单及相关条件；
— 与飞行相关的安全考虑；
— 飞行类别；
— 机组组成；
— 机组成员以外人员的姓名；
— 应向机组强调的与试验相关的航空器构型项目；
— 航空器配载情况；
— 批准飞行的文件（如特许飞行证）；
— 应向机组强调的与飞行相关的限制。
飞行机组报告。
ii. 飞行试验期间应在航空器上携带的文件和资料；
iii. FTOM应描述与记录保存相关的要求。
特飞证方面，FTOM应描述飞行试验机构或飞行试验团队在特许飞行证取证中的介入情况。
资质有效性和培训方面，FTOM应描述飞行试验培训的组织方式。可通过近期经验或复训来确保飞行试验机组的资质有效性。
FTOM应明确复训要求，以确保机组成员具备足够的资质有效性来执行所需的飞行试验活动。
应建立系统来记录飞行试验机组培训的资质有效性。具备与飞行试验类型匹配的合适有效的飞行证件是证明飞行试验机组资质的可接受符合性方法。
4.3 [bookmark: _Toc4525][bookmark: _Toc5072]设计保证手册管理
申请人的设计保证手册应使用能够使其承担设计机构相关职责的所有人员最有效使用该手册的语言编写。
手册应以简明形式编写，包含充分的信息，以满足申请人所申请批准范围对应的要求。
必须明确建立手册的更新机制，以确保手册的必要修订和修改能够及时实施。
设计机构应建立机制确保设计机构中人员应熟悉手册中与其任务相关的部分。
4.4 [bookmark: _Toc19546][bookmark: _Toc7197]程序
[bookmark: _Toc12387][bookmark: _Toc2888]4.4.1 更改分类程序
本节提供了对型号合格证（TC）或补充型号合格证（STC）更改以及修理设计属于"大改"或"小改"的分类程序内容参考。各设计机构应结合本节内容制定其内部分类程序，以获得更改和修理设计分类批准权利。
程序应涉及以下要点：
0. 明确更改以及修理设计内容，包括：
i. 明确受更改或修理影响的项目（包括区域、系统、部件或设备）；
ii. 明确适航指令影响或可能影响受更改或修理影响的已识别项目；
iii. 明确更改或者修理影响的其他TC、STC组成部分（例如适航限制部分手册、飞行手册等）；
iv. 明确受影响项目的现有审定基础，包括在拟更改产品TC中引用的适用的适航标准、专用条件、等效安全水平、豁免；
v. 明确更改或者修理影响的其他更改或修理；
vi. 确定更改或修理的审定基础；
程序应要求设计机构记录识别相关内容的基础信息和理由。这可以通过使用DOA持有人自己的资源，或通过与TC持有人或任何其他相关设计批准持有人的协议来完成。
程序应说明型号设计现有构型是多次相同区域、系统、部件、设备或装置更改或修理后的情况（如适用）。
0. 分类方法
程序应说明如何根据受影响项目的特定适用适航要求来分析对适航性和环境保护特性符合性的影响。
如果受影响项目没有适用的适航标准及环境保护要求，上述分析应在受影响项目集成的部件或系统层面进行，该层面有适用的特定适航要求或环境保护要求。
分类标准应符合局方对设计更改分类的指导文件要求。
程序应定义在分类存在疑问时联系设计批准审查组的规定。
0. 分类理由
所有设计更改及修理设计被确定为"大改"或"小改"的分类都应记录，这些记录应便于局方进行抽样检查。
0. 授权签署人的分类批准
所有设计更改及修理设计的分类都应由设计保证系统适航职能中获得适当授权的签署人签署认可。
程序应指明批准项目清单范围中列出的各类产品更改分类的授权签署人。
对于由供应商开展的更改或修理设计，应提供DOA持有人如何履行其分类批准责任的描述。
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分类可能是：
i. 对TC的重大更改；
ii. 对TC不是重大更改但属于设计大改，或是达到大改程度的修理设计；
iii. 需要进一步工作来证明符合审定基础和环境保护要求的TC设计小改或未达到大改程度的修理设计；
iv. 无需进一步符合性验证工作的TC设计小改或或未达到大改程度的修理设计。
程序应说明如何判定上述四类设计更改/修理设计。
0. 对分包商发起的设计更改以及修理设计的监督
程序应直接或通过引用书面程序说明供应商如何发起和分类TC或STC所涵盖的产品及零部件更改和修理设计，以及DOA持有人如何控制和监督这些更改。
[bookmark: _Toc2059][bookmark: _Toc29379]4.4.2 小改批准程序
本节提供了对设计小改和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的批准程序内容参考，各设计机构应结合本节内容制定其内部批准程序，以获得设计小改和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的批准权利。
该程序应涵盖以下要点：
0. 符合性文件
对于需要额外符合性验证工作以证明符合适用适航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的设计小改和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应编制符合性文件，并按要求由CVE进行符合性独立核查。程序需说明符合性文件的编制和核查方式。
0. 依据DOA权利的批准；
对于需要额外工作以证明符合适用适航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的设计小改和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程序应要求按照设计机构批准和监督程序，完成DOA批准表。
0. 授权签署人。
需在文件中记录在设计保证系统授权下签署设计小改和未达到大改程度修理设计批准的人员，包括其姓名、签名及权限范围，这些文件可与手册等文件关联。
[bookmark: _Toc30161][bookmark: _Toc30203]4.4.3 发布信息指南
本节提供了DOA持有人向相关用户、运营人或被要求使用相关资料和信息的单位和人员发布资料和信息的指南，以满足设计批准证书持有人的责任要求。
DOA持有人按设计机构责任发布的数据和信息，具体指由DOA持有人发布的以下内容：
0. 设计更改或修理设计的实施说明（通常以服务通告、修理设计等形式发布）；
0. 根据CCAR-21部或适用的适航标准要求编制的手册（如航空器飞行手册（AFM）、持续适航文件（ICA）等）；
0. 为保证产品持续适航性发布的服务通告，可能被适航指令（AD）所涵盖；
0. DOA持有人自行定义的其他附加数据（例如，本身不属于持续适航文件（ICA）的替代性维修说明）。
注：上述数据和信息可以以数字形式或纸质形式发布。
本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文件，且可不必在这些文件上使用规定的声明语句：
0. 审定项目文件（如审定计划、符合性检查单等）；
0. 符合性文件；
0. 转交给生产机构的设计数据；
0. 制造偏离。
本义务的目的是向最终用户明确DOA持有人所发布数据和信息的批准状态，确保其合规可信。
针对基于DOA批准项目清单发布的数据和信息，DOA持有人应建立相应的程序，涵盖以下方面：
0. 文件的编制；
0. 验证其技术内容与相应已批准的设计更改、修理设计或其他适航批准数据的一致性，包括有效性、描述内容、对适航性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特别是当相关适航限制发生变化时；
0. 在适用且可行的情况下，验证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0. 明确设计机构签署人。
该程序还应包括由供应商编制、但经DOA持有人声明适用于其产品的信息或说明。
随相关数据和信息应一同提供一份设计机构的声明，声明应涵盖由供应商编制、但经DOA持有人确认适用于其产品的部分。
该声明中的技术内容应与型号合格证相关数据和信息保持一致。
声明中所包含的“批准”表示：
0. 相关的设计更改或修理设计等相关资料已获得适当适航批准；
0. 该资料包含了切实可行且明确的安装或检查方法，当这些方法被正确实施后，产品将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资料。
5. [bookmark: _Toc3297][bookmark: _Toc30428] 设计保证系统符合性检查单
附录A基于CCAR-21部对各类设计批准相关设计机构的适用性，初步明确设计保证系统符合性检查单，供设计机构编制时参照使用。设计机构根据实际工作范围情况，可对相关适用内容进一步调整。
6. [bookmark: _Toc28935][bookmark: _Toc10176] 附则
本咨询通告自2026年  月  日起生效。
AC-21-XX
本咨询通告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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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26][bookmark: _Toc151363665][bookmark: _Toc29904][bookmark: _Toc12415][bookmark: _Toc22987][bookmark: _Toc26277][bookmark: _Toc25365][bookmark: _Toc30453][bookmark: _Toc13923]附录A 	设计保证系统符合性检查单（明确适用性）
	要求来源
	章节
	名称
	条款
	名称
	内容
	适用性
	设计保证系统文件编号、名称、版本
	符合性自评说明

	
	
	
	
	
	
	TC
	STC
	CTSOA
	PMA
	MDA
	
	

	CCAR-21
民用航空产品
和零部件
合格审定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21.1条
	 目的和依据
	为保障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适航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2A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型号合格审定、生产许可审定和适航合格审定，包括下列证件的申请、颁发和管理：
（一）型号合格证；
（二）补充型号合格证；
（三）改装设计批准书；
（四）型号认可证；
（五）补充型号认可证；
（六）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
（七）生产许可证；
（八）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九）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十）适航证；
（十一）出口适航证；
（十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
（十三）特许飞行证；
（十四）适航批准标签。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2B条
	定义
	（一）局方：指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
（二）民用航空产品：指民用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
（三）零部件：指任何用于民用航空产品或者拟在民用航空产品上使用和安装的材料、零件、部件、机载设备或者软件。
（四）符合性：指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符合规定的适航规章和要求。
（五）制造符合性：指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制造、试验、安装等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六）设计批准：指局方颁发的用以表明该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设计符合相关适航规章和要求的证件，其形式可以是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型号合格证更改、型号认可证更改、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补充型号认可证、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或者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对设计部分的批准，或者其他方式对设计的批准。
（七）生产批准：指局方颁发用以表明允许按照经批准的设计和经批准的质量系统生产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证件，其形式可以是生产许可证或者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对生产部分的批准。
（八）适航批准：指局方为某一航空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或者零部件颁发的证件，表明该航空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或者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并且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九）关键件：指失效会对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产生直接危害性影响的零部件。
（十）标准件：指在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规范的情况下生产的零部件，其中国家标准或者行业规范应当包含设计、生产和统一识别的要求，应当包括生产零部件和确保零部件制造符合性所需的所有信息，已经公开发布并且能够使得任何人都可以生产出该零部件。
（十一）权益转让协议：指设计批准持有人与生产批准持有人或者申请人之间签署的、以确定双方为生产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使用所需的设计资料的权利及责任的合同或者安排。
（十二）新航空器：指一直由航空器的制造商、改装站或者经销商所有，其间没有被他人所有或者出租给他人，仅进行过必要的生产试飞、制造人为训练机组而进行的飞行或者交付飞行的航空器。
（十三）使用过航空器：指"新航空器"以外的航空器。
（十四）延程运行（ETOPS）：指在标准大气条件下静止空气中，有部分飞行阶段在《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21）中规定的使用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巡航速度所确定的时间门槛值之外的飞机飞行运行，两台以上发动机飞机的全货机运行除外。
（十五）ETOPS重要系统：指失效或者故障时可能对ETOPS飞行的安全或者对在ETOPS改航过程中飞机的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具有不利影响的飞机系统，包括推进系统。
1.ETOPS组类1重要系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与飞机的发动机数量提供的冗余度直接相关的失效安全特性；
（2）失效或者故障时可能导致空中停车、丧失推力控制或者其他动力丧失的系统；
（3）对由于发动机不工作导致的任何系统动力源丧失的情况，通过提供额外的冗余度而对ETOPS改航的安全有重要贡献；
（4）对于飞机在发动机不工作飞行高度延长运行非常关键。
2.ETOPS组类2重要系统：指除ETOPS组类1重要系统之外的ETOPS重要系统。
（十六）设计国：指对负责航空器型号设计的机构拥有管辖权的国家。
（十七）制造国：指对负责航空器最后组装的机构拥有管辖权的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2C条
	溯及力
	（一）1987年6月1日（含）以后设计、制造民用航空产品，应当遵守本规定。
（二）1987年6月1日以前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进行过设计定型的航空产品，如果用于民用航空活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可以不再申请型号合格证，但是对涉及安全和适航性的缺陷，局方将按照有关适航规章，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装或者规定必要的使用限制；
2.1987年6月l日（含）以后对上述民用航空产品进行设计更改，应当遵守本规定第三章、第四章；
3.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人或者制造人如继续生产，应当遵守本规定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4.军用航空产品的设计人或者制造人如继续生产，应当遵守本规定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2D条
	合格审定程序和职责
	（一）申请人申请本规定第21.2A条所述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证件的合格审定程序包括：
1.申请人按照局方规定的统一格式填写相应的申请书并提交规定的文件资料；
2.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格式要求的，局方应当在收到申请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申请人按照局方的通知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局方应当受理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局方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3.申请人应当按照受理通知书的要求，缴纳相关费用；
4.在确认收到申请人缴纳的相关费用后，局方根据需要组织审定委员会、审查组或者监察员开展专家技术评审工作；
5.局方自受理申请之日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颁发合格证件的决定。不予颁发证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前项所需的专家技术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内。
（二）民航局负责对全国范围内适航审定行政许可及其相关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以下行政许可证件的审批工作：
1.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和运输类飞机，正常类和运输类旋翼航空器，民用航空发动机及螺旋桨等国产民用航空产品型号合格证；
2.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和运输类飞机，正常类和运输类旋翼航空器，民用航空发动机及螺旋桨等国产民用航空产品补充型号合格证；
3.型号认可证；
4.补充型号认可证；
5.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
6.辅助动力装置、航电类机载设备和航空油料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三）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的以下行政许可及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包括：
1.实施以下行政许可证件的审批工作：
(1)改装设计批准书；
(2)生产许可证；
(3)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4)特许飞行证；
(5)适航批准标签。
2.受民航局委托实施以下行政许可证件的审批工作：
(1)载人自由气球、特殊类别、初级类、限用类和轻型运动类民用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
(2)除国产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和运输类飞机，国产正常类和运输类旋翼航空器，国产民用航空发动机及螺旋桨外的民用航空产品的补充型号合格证；
(3)除辅助动力装置、航电类机载设备和航空油料外的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4)适航证；
(5)出口适航证；
(6)外国适航证认可书。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3条
	豁免
	（一）受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中有关条款约束的人，可以因技术原因向民航局申请暂时或者永久豁免某些条款。
（二）申请人应当向民航局提交包括下述内容的申请豁免报告：
1.请求豁免的适航规章或者环境保护要求及其具体条款；
2.豁免的原因以及为保证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所采取的措施和限制；
3.豁免涉及的范围，包括航空器及适用期限；
4.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如为法人还应当包括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三）民航局应当在收到评审组提交的评审报告后做出是否批准豁免的决定，必要时在批准前征求公众意见。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条
	飞行手册
	航空器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或者其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或者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当在每架航空器交付给使用人时，在航空器上提供现行有效的飞行手册。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5条
	故障、失效和缺陷的报告
	（一）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建立系统，收集、调查和分析其设计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出现的故障、失效和缺陷。
（二）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出现下述情形时，应当按照本条第（三）款至第（六）款规定向局方报告：
1.由于航空器系统或者设备的故障、失效或者缺陷而引起着火；
2.由于发动机排气系统的故障、失效或者缺陷而使发动机或者相邻的航空器结构、设备或者部件损伤；
3.驾驶舱或者客舱内出现有毒或者有害气体；
4.螺旋桨操纵系统出现故障、失效或者缺陷；
5.螺旋桨、旋翼桨毂或者桨叶结构发生损坏；
6.在正常点火源附近，有易燃液体渗漏；
7.使用期间由于结构或者材料损坏而引起刹车系统失效；
8.任何自发情况（如疲劳、腐蚀、强度不够等）引起的航空器主要结构的严重缺陷或者损坏；
9.由于结构或者系统的故障、失效或者缺陷而引起的任何异常振动或者抖振；
10.发动机失效；
11.干扰航空器的正常操纵并降低飞行品质的任何结构或者飞行操纵系统的故障、失效或者缺陷；
12.在航空器规定的一次运行期间内，一套或者一套以上的发电系统或者液压系统完全失效；
13.在航空器规定的一次运行期间内，一个以上的空速仪表、姿态仪表或者高度仪表出现故障或者失效。
（三）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或者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持有人或者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的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在确认其设计或者制造的任何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出现的故障、失效或者缺陷造成了本条第（二）款所述的任一情况时，应当向局方报告。
（四）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生产许可证、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或者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持有人或者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的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在确认其制造的任何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由于偏离了质量系统而出现的缺陷可能造成本条第（二）款所述的任一情况时，应当向局方报告。
（五）如果已经确认是由于不恰当的维修或者非正常的使用而造成本条第（二）款所述任一情况，或者知道使用人或者其他人已经向局方提交报告，则本条第（三）、（四）款所述证书持有人或者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不必再提交报告。
（六）在确认故障、失效或者缺陷存在后48小时内，本条第（三）、（四）款规定的证书持有人或者证书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向局方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1.航空器的序列号；
2.如果故障、失效或者缺陷涉及机载设备，则该机载设备的系列号和型别代号；
3.如果故障、失效或者缺陷涉及发动机或者螺旋桨，则该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的系列号；
4.民用航空产品型别；
5.涉及的零部件、组件或者系统的标志，包括零件件号；
6.故障、失效或者缺陷的性质；
7.故障、失效或者缺陷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初步原因分析。
（七）如果事故调查或者使用困难报告表明根据本规定生产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由于制造或者设计缺陷而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该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向局方报告调查的结果，以及用于纠正该缺陷已采取的和拟采取的措施。如果要求对现有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采取纠正缺陷的措施，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向局方提供颁发适航指令所需的资料。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条
	ETOPS报告要求
	（一）早期ETOPS：报告、跟踪和解决问题。被批准使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附录K规定的早期ETOPS方法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建立系统，报告、跟踪和解决导致本款第6项中任一情况的问题。
1.系统应当明确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如何迅速辨识问题、向局方报告问题、并向局方提出每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的解决方案应当包括如下之一：
（1）飞机或者发动机型号的设计更改；
（2）制造工艺的更改；
（3）运行或者维修程序的更改；
（4）局方可接受的其他方案。
2.两发以上的飞机，针对经批准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该系统应当在全球机队的发动机运行时间首次达到250000小时期间正常工作。
3.双发飞机，针对经批准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该系统应当在全球机队的发动机运行时间首次达到250000小时期间正常工作，并且在此后保持该系统直至：
（1）全球机队12个月滚动平均空中停车（IFSD）率不高于本条第（二）款第2项中的要求；并且
（2）局方确认该平均空中停车率是稳定的。
4.对于以前批准ETOPS运行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的衍生型飞机和发动机组合，如果型号合格证持有人事先获得了局方的批准，则该系统只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如果更改不需要颁发新的飞机型号合格证但是需要颁发新的发动机型号合格证，则该系统应当解决适用于新发动机安装的所有问题；对于飞机的其他部分，该系统应当解决仅限于系统更改部分的问题；
（2）如果更改不需要颁发新的飞机型号合格证并且也不需要颁发新的发动机型号合格证，则该系统应当解决仅限于系统更改部分的问题。
5.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确定该系统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内容。这些数据应当足够用于评估根据本条或者第21.5条第（四）款报告的、可能影响ETOPS安全的使用中问题的具体原因。
6.在实施该系统的过程中，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报告以下事件：
（1）空中停车，飞行训练中计划实施的空中停车除外；
（2）双发飞机的空中停车率；
（3）无法控制一台发动机或者无法获得预期的推力或者功率；
（4）主动推力或者功率下降；
（5）发动机空中起动能力下降；
（6）非有意的燃油丧失或者不可供应燃油，或者空中不可纠正的燃油不平衡；
（7）因与ETOPS组类1重要系统有关的失效、故障或者缺陷返航或者改航；
（8）ETOPS组类1重要系统的动力源丧失，包括任何设计上为该系统的备份动力源；
（9）任何可能危害ETOPS飞行的飞机安全飞行或者着陆的事件；
（10）任何因可能导致本项中需要报告的事件的状况的非计划换发。
（二）双发飞机的可靠性
1.报告双发飞机运营可靠性。获得ETOPS批准的飞机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以及获得ETOPS批准的飞机上安装的发动机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每月向局方报告这些飞机和发动机在全球机队的可靠性。飞机及发动机型号合格证持有人的报告都应当涉及经批准用于ETOPS的每一飞机和发动机组合。如果飞机和发动机组合能够证明空中停车率在局方可接受的一段时期内不高于本款第2项的规定，则可每季度向局方报告可靠性。该报告可以与第21.5条要求的报告结合。相关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调查由于产品设计造成空中停车的原因，并将调查结果报告局方。该报告应当包括：
（1）发动机空中停车，飞行训练中计划实施的空中停车除外；
（2）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全球机队12个月滚动平均空中停车（IFSD）率，飞行训练中计划实施的空中停车除外；
（3）ETOPS机队的使用情况，包括运营人清单、授权（批准）ETOPS改航时间、飞行小时和飞行循环数。
2.双发飞机全球机队空中停车率。获得ETOPS批准的飞机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以及获得ETOPS批准的飞机上安装的发动机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需要向这些飞机和发动机的运营人发布服务信息，以保持全球机队12个月滚动平均空中停车率不高于下述水平：
（1）对于批准用于不超过120分钟ETOPS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每1000全球机队发动机小时的空中停车率0.05。当所有的ETOPS运营人都已经采纳在ETOPS批准所需的构型维护程序（CMP）文件中要求的纠正措施时，每1000全球机队发动机小时的空中停车率应当保持在不高于0.02；
（2）对于批准用于不超过180分钟ETOPS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每1000全球机队发动机小时的空中停车率0.02；
（3）对于批准用于超过180分钟ETOPS的飞机和发动机组合，每1000全球机队发动机小时的空中停车率0.01。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7条
	生产航空器、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
	根据型号合格证生产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制造人应当符合以下所有规定：
（一）是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或者是型号合格证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
（二）符合本规定第五章或者第六章的要求。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8条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
	（一）设计批准持有人和申请人应当符合《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中适用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的要求。
（二）新生产的运输类飞机，设计批准持有人或者设计批准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应当符合《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中适用于新生产的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要求。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9条
	零部件的批准
	零部件的批准方式包括：
（一）根据本规定第九章的第21.301条至第21.320条颁发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二）根据本规定第十章的第21.351条至第21.370条颁发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三）根据本规定第十章的第21.371条颁发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
（四）随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合格审定、补充型号合格审定或者改装设计批准合格审定一起批准；
（五）随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认可合格审定或者补充型号认可合格审定一起批准；
（六）民航局规定的其他方式。
	否
	否
	是
	是
	否
	
	

	
	
	
	第21.10条
	替换件和改装件
	（一）安装在经型号合格审定或者经型号认可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上的替换件或者改装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的；
2.依据局方的生产批准生产的；
3.标准件（例如螺栓或者螺母）；
4.航空器所有人或者占有人按照局方规定为维修或者改装自己的航空器而生产的零部件；
5.根据《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CCAR145）的规定，在维修许可证持有人批准维修项目范围内，在其质量系统控制下制造的、在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修理或者改装中消耗的零部件。
（二）除第（一）款第1项和第2项外，任何人不得声明其生产用于销售目的的替换件或者改装件适合安装在经型号合格审定或者经型号认可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上。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二章
	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
	第21.1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的申请、颁发和对证件持有人的管理。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3条
	型号合格证申请人的资格
	已经表明或者正在表明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具备申请型号合格证的资格。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5条
	型号合格证申请书和申请文件
	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书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的，提交设计特征、三面图和现有的基本数据；
（二）申请航空发动机型号合格证的，提交设计特征、工作特性曲线和使用限制说明；
（三）申请螺旋桨型号合格证的，提交设计特征、工作原理和使用限制说明；
（四）对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符合性说明；
（五）相应的合格审定的取证计划。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6条
	专用条件
	（一）对提交进行型号合格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由于下述原因之一使得有关的适航规章没有包括适当的或者足够的安全要求，由民航局制定并颁发专用条件，必要时应当在颁发前征求公众意见：
1.民用航空产品具有新颖或者独特的设计特点；
2.民用航空产品的预期用途是非常规的；
3.从使用中的类似民用航空产品或者具有类似设计特点的民用航空产品得到的经验表明，可能产生不安全状况。
（二）专用条件应当具有与适用的适航规章等效的安全水平。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7条
	适用规章的确定
	申请型号合格审定应当根据下列规定确定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一）除非《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的第25.2条、《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的第27.2条、《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的第29.2条、《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CCAR31）、《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CCAR34）和《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CCAR36）另有规定，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应当表明其提交进行型号合格审定的航空器、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符合下述规定：
1.型号合格证申请之日有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以下情况除外：
（1）民航局另有特别规定；
（2）选择或者根据本条被要求符合申请之日以后的有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2.民航局制定的专用条件。
（二）特殊类别航空器指局方指定的尚未颁布适航规章的某些种类航空器，如滑翔机、飞艇、甚轻型飞机和其他非常规航空器。对于特殊类别航空器，包括安装其上的发动机、螺旋桨，其型号设计应当符合《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CCAR31）、《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螺旋桨适航标准》（CCAR35）中适用的要求或者民航局确认适用于该具体的设计和预期用途且具有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适航要求。
（三）运输类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五年。其他类别航空器型号合格证及航空发动机、螺旋桨型号合格证的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自申请之日起计算。
（四）如果在本条所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或者已经明确不可能取得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可以采用下述方法之一：
1.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新的型号合格证申请书；
2.申请延长原申请书的有效期。在此种情况下，申请人应当使其设计符合某一日期有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该日期由申请人自己确定，但不得早于申请书延长期到期前本条所规定的有效期的时间。
（五）如果申请人欲使其民用航空产品符合提交型号合格证申请书之后生效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修订版本，则也应当符合局方确认与该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直接有关的修订版本。
（六）对于初级类航空器，以及装在其上的发动机和螺旋桨，其型号设计应当符合《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CCAR31）、《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螺旋桨适航标准》（CCAR35）中适用的要求，或者局方确认适用于该具体设计和预期用途且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的其他适航要求；并且符合《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CCAR36）中适用于初级类航空器的噪声标准。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9条
	需要申请新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的民用航空产品的更改
	如果对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动力、推力或者重量的更改为实质性更改，以致需要对该民用航空产品与适用规章的符合性进行实质的全面审查，应当申请新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0条
	适用要求的符合性
	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的申请人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证明对适用规章的符合性：
（一）表明对所有适用要求的符合性，并且向局方提供表明符合性的方法；
（二）提供一份声明，证明申请人已经符合适用要求。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1条
	型号合格证的颁发：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和运输类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特殊类别航空器；航空发动机；螺旋
	已经建立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人可以取得航空器（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运输类、载人自由气球或者特殊类别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的型号合格证：
（一）申请人提交的型号设计、试验报告和各种计算证明申请型号合格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民航局规定的专用条件。局方确认符合以下条件：
1.局方在完成所有试验和检查等审定工作后，确认其型号设计和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航规章和专用条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或者任何未符合这些要求的部分具有局方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
2.对于航空器，相对其申请的型号合格审定类别没有不安全特征或者特性。
（二）军用航空产品的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已经提供鉴定验收资料和实际使用记录，证实该产品实质上具有与适航规章要求相同的适航性水平。对于利用军方使用经验证明具有等效安全水平或者规定相应的使用限制保证飞行安全的，局方可以同意该产品不必符合会使申请人负担过重的某些适用条款。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4条
	型号合格证的颁发：初级类航空器
	已经建立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取得初级类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
（一）该航空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无动力驱动的航空器；或者由一台自然吸气式发动机驱动、VS0失速速度不大于113公里/小时（61节）的飞机；或者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主旋翼桨盘载荷限制值为29.3公斤/平方米（6磅/平方英尺）的旋翼航空器；
2.最大重量不大于1225公斤（2700磅）；或者对于水上飞机，不大于1530.9公斤（3375磅）；
3.包括驾驶员在内，最大座位数不超过4人；
4.客舱不增压。
（二）申请人提交的型号设计、试验报告和各种计算可表明申请型号合格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环境保护要求和民航局制定的专用条件。局方确认符合以下条件：
1.局方在完成所有试验和检查等审定工作后，确认其型号设计和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专用条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或者任何未符合这些要求的部分具有局方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
2.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者特性。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5条
	型号合格证的颁发：限用类航空器
	（一）已经建立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取得限用类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
1.申请人表明该航空器满足某个航空器类别的适航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局方确定对该航空器将被用于的专门作业不适用的那些要求除外；
2.局方在完成所有试验和检查等审定工作后，确认其型号设计和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专用条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或者任何未符合这些要求的部分具有局方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
3.申请人表明该航空器在为其预期使用规定的限制条件下运行时没有不安全的特征和特性。
（二）本条中的"专门作业"指：
1.农业（喷洒药剂和播种等）；
2.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3.航测（摄影、测绘、石油及矿藏勘探等）；
4.巡查（管道、电力线和水渠的巡查等）；
5.天气控制（人工降雨等）；
6.空中广告；
7.局方规定的任何其他用途。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6条
	型号合格证的颁发：轻型运动类航空器
	已经建立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取得轻型运动类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
（一）该航空器是符合下述轻型运动航空器定义的轻型运动飞机（固定翼）、滑翔机、自转旋翼机或者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1.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下列条件之一：
（1）600公斤（1320磅）的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2）600公斤（1320磅）的不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
（3）650公斤（1430磅）的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
2.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最大连续功率状态下最大平飞空速（VH）不超过120节校正空速。
3.对于滑翔机，最大不可超越速度（VNE）不超过120节校正空速。
4.在最大审定起飞重量和最临界的重心位置，并不使用增升装置的条件下，航空器最大失速速度或者最小定常飞行速度（VS1）不超过45节校正空速。
5.包括飞行员的最大座位数不超过2座。
6.如果是动力航空器，为单台活塞式发动机。
7.如果是除动力滑翔机外的动力航空器，为定距或者桨距可地面调节的螺旋桨。
8.如果是动力滑翔机，为定距或者顺桨螺旋桨。
9.如果是旋翼机，为定距、半铰接、跷跷板式、两片桨叶旋翼系统。
10.如果具有座舱，为非增压座舱。
11.除了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或者滑翔机外，为固定起落架。
12.对于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为固定或者可收放起落架或者浮筒。
13.对于滑翔机，为固定或者可收放起落架。
（二）申请人提交的型号设计、试验报告和各种计算可表明申请型号合格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局方接受的标准。
（三）局方在完成所有试验和检查等审定工作后，确认其型号设计和民用航空产品符合局方接受的标准，或者任何未符合局方接受的标准的部分具有局方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
（四）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者特性。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29条
	型号认可证的颁发
	进口民用航空产品应当取得局方颁发的型号认可证。设计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型号认可证，取得型号认可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在受理型号认可证申请之前，局方应当确认中国与该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国已经签署民用航空产品进口和出口的适航协议、备忘录或者技术性协议。
（二）型号认可证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下述资料：
1.按照局方规定格式填写的型号认可证申请书；
2.设计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型号合格证数据单，以及生产许可说明；
3.型号设计所依据的适航规章、修正案、专用条件及豁免条款的批准书；
4.本规定第21.21条第（一）款所列举的证明性资料的适用部分；
5.符合局方确定的审定基础的声明书；
6.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
（三）运输类航空器型号认可证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五年，其他类别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的型号认可证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自申请之日起计算。
（四）局方审查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资料并且进行必要的实地检查后，确认该民用航空产品满足下述要求，应当颁发型号认可证：
1.第21.17条所确定的有关适航要求，或者民用航空产品设计国的有关适航要求和为使安全水平等效于第21.17条的规定局方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
2.第21.17条所确定的环境保护要求，或者民用航空产品设计国的环境保护要求和为使噪音和燃油排放物水平不超过第21.17条的规定局方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
（五）有关适航规章、噪声规定所要求的手册、标牌、目录清单和仪表标记应当用中文或者英文书写，下列各项应当至少有中文表述：
1.机上所有对旅客进行的提示、警告和通知的文字标记和标牌；
2.机上所有向旅客或者机外营救人员指示应急出口和门的位置以及开启方法的文字标记和标牌；
3.旅客可能使用的机上所有应急设备的操作、使用说明。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31条
	型号设计
	型号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一）定义民用航空产品构型和设计特征符合有关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所需要的图纸、技术规范及其清单；
（二）确定民用航空产品结构强度所需要的尺寸、材料和工艺资料；
（三）《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CCAR31）、《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螺旋桨适航标准》（CCAR35）要求的持续适航文件中的适航性限制部分，第21.17条第（二）款中定义的特殊类别航空器适航要求中规定的持续适航文件中的适航性限制部分；
（四）通过对比法来确定同一型号后续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性和适用的环境保护特性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33条
	检查和试验
	（一）申请人应当接受局方进行的为确定对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有关要求的符合性所必需的检查及飞行试验和地面试验，而且：
1.除非局方同意，民用航空产品或者其零部件在提交局方试验之前，应当表明符合本条第（二）款第2、3、4项的要求；
2.除非局方同意，民用航空产品或者其零部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2、3、4项后到提交局方进行试验的期间内，不得作任何更改。
（二）申请人应当进行检查和试验，以确定：
1.符合有关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2.材料和民用航空产品符合型号设计的技术规范；
3.零部件符合型号设计的图纸；
4.制造工艺、构造和装配符合型号设计的规定。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35条
	飞行试验
	（一）申请人应当进行本条第（二）款所列举的各种飞行试验，试验前申请人应当向局方表明：
1.符合适航规章中有关的结构要求；
2.完成了必要的地面检查和试验；
3.航空器符合型号设计；
4.申请人进行了必要的飞行试验，并提交了试验报告。
（二）在满足本条第（一）款的要求后，申请人应当进行局方规定的各项飞行试验，以便确定：
1.是否符合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2.除载人自由气球、滑翔机和按《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确定审定等级为1级或者2级的低速飞机外，对于按适航规章进行合格审定的航空器，是否能合理地确保航空器及其零部件和设备是可靠的且功能是正常的。
（三）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申请人应当利用曾经用于证明符合下列要求的航空器进行本条第（二）款第2项所述的试验：
1.符合第（二）款第1项；
2.对于旋翼航空器，符合《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的第27.923条或者《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的第29.923条中适用的旋翼传动的耐久性试验。
（四）除滑翔机或者载人气球外，申请人应当证明每次飞行试验时均采取了足够措施，以便试飞组成员能应急离机和使用降落伞。
（五）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申请人应当中断按本条进行的飞行试验，直到他证明已采取了纠正措施：
1.试飞员不能或者不愿进行任何一项规定的飞行试验；
2.发现存在可能使以后的试验数据失去意义或者使继续试验带有不必要的危险性的问题。
（六）本条第（二）款第2项所述的飞行试验应当包括：
1.装有未曾在已有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上使用过的某型涡轮发动机的航空器，应当以符合其型号合格证的该型全套发动机为动力至少飞行300小时；
2.对于所有其他航空器，至少飞行150小时。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37条
	试飞驾驶员
	申请型号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一名持有相应类别驾驶执照的驾驶员进行本规定所要求的飞行试验。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39条
	试飞仪器校准和修正报告
	（一）申请型号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报告，说明试验所用仪器的校准以及试验结果修正到标准大气条件下的有关计算和试验。
（二）局方可以进行必要的飞行试验，以校验按本条第（一）款所提交报告的精确性。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41条
	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
	（一）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内容应当包括型号设计、使用限制、数据单、局方审查确认已符合的有关适航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对民用航空产品所规定的其他条件或者限制。
（二）型号认可证的内容还应当包括设计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的适用内容。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44条
	持证人的责任
	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应当符合下述所有要求：
（一）持续保持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并且承担第21.5条、第21.6条、第21.8条、第21.50条、第21.99条和第十五章的规定责任；
（二）按照第十二章"标牌或者标记"的要求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45条
	持证人的权利
	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或者型号合格证的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于航空器，符合本规定第七章有关规定时，可以获得适航证；
（二）对于发动机或者螺旋桨，可以安装在经审定的航空器上；
（三）对于所有产品，符合本规定第六章规定时，可以获得该产品的生产许可证；
（四）可以获得该产品的更换用零部件的适航批准标签。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47条
	转让性
	（一）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将其设计资料根据权益转让协议供他人使用。证件持有人应当在权益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和终止后30天内书面通知局方。通知书应当写明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的姓名、地址、权限范围和生效日期。
（二）型号认可证不得转让。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0条
	持续适航文件
	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向用户交付取得适航证的第一架航空器时，应当同时提供至少一套适航规章要求制订的完整的持续适航文件，并应当使得这些持续适航文件可被那些被要求符合它的其他人员或者单位获得。该持续适航文件应当按照《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的第23.2625条，《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的第25.1529条、第25.1729条，《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的第27.1529条，《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的第29.1529条，《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CCAR31）的第31.82条，《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的第33.4条，《螺旋桨适航标准》（CCAR35）的第35.4条或者《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编写。对于特殊类别航空器，应当按照第21.17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适航要求编写。此外，这些持续适航文件的修订应当可被那些被要求符合它的任何人员或者单位获得。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1条
	有效期和证件检查
	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长期有效。局方确认必要时，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当提交相应证件供检查。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3条
	制造符合性声明
	申请人将民用航空产品或者其零部件提交局方进行检查或者试验时，应当向局方提交制造符合性声明，声明申请人已符合本章第21.33条第（一）款的要求。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5条
	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提供书面权益转让协议的责任
	当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允许他人使用型号合格证制造新的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时，证件持有人应当向受让人提供局方可接受的书面权益转让协议。
	是
	否
	否
	否
	否
	
	

	
	第三章
	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更改
	第21.9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申请型号合格证更改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93条
	型号设计更改的分类
	（一）型号设计更改分为"小改"和"大改"：
1."小改"指对民用航空产品的重量、平衡、结构强度、可靠性、使用特性以及对民用航空产品适航性没有显著影响的更改；
2."大改"指除"小改"以外的其他更改。
（二）除本条第（一）款的分类方法外，出于符合《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CCAR36）的目的，型号设计更改还可以分为"声学更改"和"非声学更改"。"声学更改"指可能增加航空器噪声级的自愿的航空器的型号设计更改。声学更改应当符合航空器噪声标准。
（三）除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分类方法外，出于符合《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CCAR34）的目的，型号设计更改还可以分为"排放更改"和"非排放更改"。"排放更改"指在飞机或者发动机设计中可能增加燃油排泄或者燃气排放的型号设计更改。排放更改应当符合航空器排放标准。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95条
	型号设计小改的批准
	型号设计小改可以在向局方提供验证资料或者说明性资料之前按照局方接受的方式进行批准。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97条
	型号设计大改的批准
	型号设计大改批准的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向局方提交验证资料和必要的说明资料；
（二）表明该更改及其影响的区域符合相关规章的适用要求，并且向局方提交表明符合性的方法；
（三）提交一份声明，申明申请人已经符合适用要求。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99条
	要求的设计更改
	（一）局方颁发的适航指令涉及的民用航空产品，其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在局方确定需要进行设计更改以纠正产品的不安全状况时，提交适当的设计更改以供批准；
2.在该设计更改得到批准后，使得有关该更改的说明材料可被此前按照该型号合格证审定的产品的所有使用人获得。
（二）目前没有不安全状态，但局方或者设计批准持有人根据使用经验确定设计更改将对该民用航空产品的安全性有帮助时，设计批准持有人可将适当的设计更改提交局方批准。更改经批准后，该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使得有关该设计更改的信息可被相同型号产品的所有使用人获得。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101条
	适用规章的确定
	（一）除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外，型号合格证更改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的申请人应当表明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更改申请之日有效适用的适航要求，并且符合《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CCAR34）和《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CCAR36）要求。
（二）如果本款的第1、2或者3项适用，申请人应当表明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本条第（一）款要求的适航条款的较早修订版以及局方确认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适航条款的较早修订版。但是，该较早修订的适航条款不得早于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中引以为据的相应条款或者适航规章中有关该更改的特别追溯要求。对下述情况，申请人可以表明符合较早修订的适航条款：
1.局方确认不是重大更改。确定某个更改是否重大更改，局方考虑所有在该更改之前与之相关的设计更改和该民用航空产品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中所列的适用规章的相关修正案。符合下列准则之一的更改被自动确认是重大更改：
（1）未保持民用航空产品原有的总体构型或者构造原理；
（2）欲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在合格审定时曾采用的前提条件不再有效。
2.局方确认不受更改影响的每个区域、系统、部件、设备或者机载设备；
3.受更改影响的每个区域、系统、部件、设备或者机载设备，局方确认要它们符合本条第（一）款中所述的规章对被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的安全水平没有实质作用或者不切实际。
（三）申请更改最大重量不大于2700公斤（6000磅）的航空器（不包括旋翼航空器）或者最大重量不大于1360公斤（3000磅）的非涡轮驱动的旋翼航空器的申请人，可以表明其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型号合格审定所依据的规章。但是，如果局方确认某一区域更改重大，可以要求申请人符合型号合格审定所依据的规章中适用于产品更改的较晚修订的适航条款以及任何局方确认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规章，除非局方确认其符合这些适航条款或者规章对被更改的民用航空产品的安全水平没有实质性作用或者不切实际。
（四）如果局方确认，因所申请更改具有新颖或者独特的设计特点，更改申请之日有效的适航规章无法提供充分的标准，则申请人还应当符合专用条件及其修正案，从而达到等同于更改申请之日有效的适航规章所确定的安全水平。
（五）运输类航空器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的申请书有效期为五年，任何其他的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的申请书有效期为三年。如果在本款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更改未取得批准或者已经明确不可能取得批准，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提出新的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的申请，并符合本条第（一）款中适用于原始更改申请的所有规定；
2.提出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更改的申请书的延期，并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申请人必须选择一个新的申请日期。这个新的申请日期不得早于更改获得批准日期前本款规定的有效期的时间。
（六）对于根据第21.17条第（二）款、第21.24条、第21.25条和第21.26条颁发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在更改申请之日有效的适用于该民用航空产品类别的适航要求包括局方确认对该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适用的每一适航要求。
（七）无论本条第（二）款有何规定，运输类飞机的申请人都应当符合《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CCAR26）的要求，除非其表明符合《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第四次修订版及以后修订版的相关要求。
	是
	否
	否
	否
	否
	
	

	
	第四章
	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和补充型号认可证
	第21.11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和补充型号认可证的颁发以及对上述证件持有人的管理。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2条
	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和补充型号认可证的要求
	（一）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对型号设计进行尚未达到按本规定第21.19条要求应当申请新型号合格证的大改时，该证件持有人可以申请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按照第三章的规定申请对原证件的更改。
（二）除本条第（三）款规定外，非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对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进行尚未达到按本规定第21.19条要求应当申请新型号合格证的大改时，该申请人应当申请补充型号合格证；进行小改时，该申请人可申请改装设计批准书。
（三）如果民用航空产品已获得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国外适航当局颁发的补充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可以申请补充型号认可证。
（四）已经表明或者正在表明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具备申请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的资格。
（五）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向局方申请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3条
	适用要求
	（一）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申请人应当表明更改后的民用航空产品符合第21.101条规定的适用要求；对于第21.93条第（二）款规定的噪声更改，应当表明符合《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CCAR36）中的相关噪声要求；对于第21.93条第（三）款规定的排放更改，应当表明符合《涡轮发动机飞机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规定》（CCAR34）中的相关燃油排泄和排气排出物要求。
（二）对于对型号设计的每一更改，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申请人应当符合第21.33条和第21.53条的规定。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4条
	补充型号合格证和改装设计批准书的颁发
	（一）局方确定申请人符合第21.112条和第21.113条的要求并且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后，申请人可以取得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
（二）补充型号合格证数据单是补充型号合格证的一部分，改装设计批准书数据单是改装设计批准书的一部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民用航空产品型号设计更改的批准；
2.该民用航空产品原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
3.型号设计更改的描述、使用限制、局方审查确认已符合的有关适航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对民用航空产品所规定的其他条件或者限制。
（三）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长期有效。
（四）局方确认必要时，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提交相应证件供检查。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5条
	补充型号认可证的颁发
	（一）在受理补充型号认可证的申请之前，局方应当确认中国与该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国已经签署民用航空产品进口和出口的适航协议、备忘录或者技术性协议。
（二）补充型号认可证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下述资料：
1.按照局方规定格式填写的补充型号认可证申请书；
2.国外适航当局颁发的补充型号合格证；
3.设计更改所依据的适航规章、修正案、专用条件及豁免条款的批准；
4.证明符合本规定第21.113条的资料；
5.符合局方确定的审定基础的声明书；
6.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
（三）局方审查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资料并且进行必要的实地检查后，确认该设计更改符合下述要求，颁发补充型号认可证：
1.第21.113条所确定的有关适航要求，或者民用航空产品设计国的有关适航要求和局方为使安全水平等效于第21.113条的规定而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
2.第21.113条所确定的环境保护要求，或者民用航空产品设计国的环境保护要求和为使噪声和燃油排放物水平不超过第21.113条的规定局方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
（四）补充型号认可证数据单是补充型号认可证的一部分，内容应当包括：
1.民用航空产品型号设计更改的批准；
2.该民用航空产品原型号合格证和型号认可证；
3.型号设计更改的描述、使用限制、局方审查确认已符合的有关适航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对民用航空产品所规定的其他条件或者限制；和
4.设计国适航当局颁发的补充型号合格证的适用内容。
（五）有关适航规章、噪声规定所要求的手册、标牌、目录清单和仪表标记应当用中文或者英文书写，下列各项应当至少有中文表述：
1.机上所有对旅客进行的提示、警告和通知的文字标记和标牌；
2.机上所有向旅客或者机外营救人员指示应急出口和门的位置以及开启方法的文字标记和标牌；
3.旅客可能使用的机上所有应急设备的操作、使用说明。
（六）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补充型号认可证长期有效。局方确认必要时，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当提交相应证件供检查。
	否
	是
	否
	否
	否
	
	

	
	
	
	第21.116条
	转让性和持续适航文件
	（一）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可以将其设计资料根据权益转让协议供他人使用。证件持有人应当在权益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和终止后30天内书面通知局方。通知书应当写明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的姓名、地址、权限范围和生效日期。
（二）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当向用户提供一套符合第21.50条要求的完整的持续适航文件，并应当使得这些持续适航文件可被那些被要求符合它的其他人员或者单位获得。此外，这些持续适航文件的修订应当可被那些被要求符合它的任何人员或者单位获得。
（三）补充型号认可证不得转让。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7条
	持证人的责任
	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应当承担以下所有责任：
（一）持续保持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
（二）承担第21.5条、第21.6条、第21.8条、第21.99条和第21.116条规定的责任；
（三）按照第十二章"标牌或者标记"的要求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8条
	持证人的权利
	补充型号合格证和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于航空器，符合本规定第七章相关规定时，可以获得适航证；
（二）对于发动机或者螺旋桨，可以安装在经审定的航空器上；
（三）符合本规定第六章相关规定时，可以获得该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批准的型号设计更改的生产许可证。
	否
	是
	否
	否
	是
	
	

	
	
	
	第21.119条
	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书面许可协议的责任
	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允许他人使用其持有的证件改装航空器、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时，应当向对方提供局方可接受的书面许可协议。
	否
	是
	否
	否
	是
	
	

	
	第五章
	依据型号合格证进行生产
	第21.12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依据型号合格证进行生产的管理。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23条
	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
	制造人如果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确保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均可供局方检查；
（二）在制造地点保存所有第21.31条和第21.41条规定的技术资料和图纸；
（三）完成第21.127条和第21.128条要求的所有检查和试验后，将其记录保持至该民用航空产品永久退役；
（四）允许局方实施任何用于确定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必要的检查或者试验，包括在供应商的设施实施检查或者试验；
（五）按照局方要求为包括关键件在内的民用航空产品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六）用制造人的件号和名称、商标、代号或者局方接受的制造人其他标识方法，标识从制造人设施出厂的民用航空产品的任何部分（例如，组件、部件或者替换件）；
（七）除非局方同意，在型号合格证颁发6个月之内应当按照第六章取得该民用航空产品的生产许可证。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27条
	航空器的试验
	制造人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航空器，应当按以下要求进行航空器的试验：
（一）制定符合局方要求的生产试飞程序和试飞项目检查单，生产的航空器均应当按此检查单进行试飞；
（二）生产试飞程序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对配平、操纵性或者其他飞行特性进行操作检查，以确定生产的航空器的操纵范围及角度与原型机相同；
2.由试飞机组人员在飞行中对操作的每一部分或者每一系统进行检查，以确定在试飞过程中，仪表指示正常；
3.试飞后确定所有仪表均有正确的标记，并已配齐各种标牌和所需的飞行手册；
4.在地面检查航空器的操作特性；
5.检查航空器所特有的其他任何项目，该项检查应当在地面或者飞行操作中有利于检查的状态下进行。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28条
	发动机和螺旋桨的试验
	（一）制造人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发动机，应当按以下要求进行发动机的试验：
1.对每台发动机进行以下内容的验收试车：
（1）包括测定燃油和滑油的耗量，以及在额定最大连续功率（或者推力）状态下和在额定起飞功率（或者推力）状态下（适用时）测定功率特性在内的磨合试车；
（2）在额定最大连续功率（或者推力）状态下至少运转5小时。对于额定起飞功率（或者推力）大于额定最大连续功率（或者推力）的发动机，5小时运行中应当包括以额定起飞功率（或者推力）运转30分钟。
2.本款第1项所要求的发动机试车可以在适当的安装条件下利用现有型号的功率（或者推力）测量设备进行。
（二）制造人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螺旋桨，应当对每副变距螺旋桨进行功能验收试验，以确定在其整个工作范围内是否正常工作。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30条
	制造符合性声明
	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或者权益转让协议受让人，在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时，为其民用航空产品申请航空器适航证或者发动机、螺旋桨的适航批准标签，应当向局方提交由制造人授权的代表签字的制造符合性声明，其内容包括：
（一）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均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二）每架航空器均作过地面及试飞检查；
（三）每台发动机或者每副变距螺旋桨均作过最终试车或者工作检查。
	否
	否
	否
	否
	否
	
	

	
	第六章
	生产许可证
	第21.131条
	适用范围
	（一）本章适用于生产许可证的申请、颁发和对生产许可证持有人的管理。
（二）在本章中：
1.责任经理，是指生产机构中能对本单位满足本规定的要求负责，并有权为满足本规定的要求支配本单位的人员、财产和设备的人员；
2.质量经理，是指生产机构中由责任经理授权对质量系统进行管理和监督并直接向责任经理负责的人员。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33条
	申请人的资格
	生产许可证申请人的资格及要求如下：
（一）持有下列文件之一的任何人均可申请生产许可证：
1.持有或者已经申请型号合格证；
2.持有或者已经申请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
3.持有上述证件的权益转让协议书；
4.利用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生产设施生产具有型号认可证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的民用航空产品，并持有该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或者补充型号合格证的权益转让协议书。
（二）本条第（一）款第3项或者第4项的申请人应当持有与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的适当协议，确保生产和设计之间能够进行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以保证对特定设计的制造符合性。
（三）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填写生产许可证申请书，同时提交第21.138条规定的质量手册。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35条
	机构
	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向局方提交相关说明文件，以表明其组织机构如何确保符合本章的要求。说明文件中至少应当描述组织机构中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和质量系统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及质量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能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37条
	质量系统
	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建立并书面描述一个质量系统，以确保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均能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该质量系统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设计资料控制程序，用于控制设计资料和后续更改，确保使用的资料是现行有效的、准确无误的并且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二）与设计批准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的协调，用于确保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和设计批准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能够实现良好的合作，以顺利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三）文件控制程序，用于控制质量系统文件和资料以及后续更改，确保使用的文件和资料是现行有效的、准确无误的并且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四）人员能力和资格。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配备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和质量系统人员，并且具有确保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和质量系统人员具有适当能力和资格的程序。
（五）供应商控制程序，用于实现以下功能：
1.确保供应商提供的每一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2.如果供应商提供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被发现存在不符合相应设计资料的情况，则要求该供应商向生产批准持有人报告。
（六）制造过程控制程序，用于确保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七）检验和试验程序，用于确保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该程序应当包括下列适用的内容：
1.对生产的每架航空器进行飞行试验；
2.对生产的每一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进行功能试验。
（八）规定所有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校准和控制程序，这些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是用于确定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每一校准标准应当追溯到局方可接受的标准。
（九）检验和试验状态的记录程序，用于记录按照经批准的设计制造的或者由供应商提供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检验和试验状态。
（十）不合格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控制程序，用于实现以下功能：
1.确保只有符合经批准的设计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才能被安装在经型号合格审定的民用航空产品上。这些程序应当规定不合格的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识别、文件记录、评估、隔离和处理。只有经授权的人才可以决定如何处理；
2.确保将报废的零部件永久标记为不可使用。
（十一）纠正和预防措施的程序，用于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消除产生实际的或者潜在的不符合经批准的设计的原因，或者消除对经批准的质量系统的不符合性。
（十二）搬运和存储的程序，用于避免在搬运、存储、保存和包装过程中引起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损坏和性能退化。
（十三）质量记录的控制程序，用于识别、存储、保护、获取和保存质量记录。生产批准持有人应当保存按照该生产批准生产的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相关记录至该民用航空产品永久退役。
（十四）内部审核的程序，用于规划、实施和文件记录内部审核，以确保符合经批准的质量系统。这些程序应当包括将内部审核结果向负责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的负责人报告的要求。
（十五）航空器维护的程序，用于从生产完成之后直至交付之前，维护航空器以保持安全可用状态。
（十六）使用反馈的程序，用于接收和处理使用中出现失效、故障和缺陷的反馈信息。这些程序应当包括支持设计批准持有人完成下列工作的流程：
1.确定涉及设计更改来解决的使用中问题；
2.确定是否需要修改持续适航文件。
（十七）质量疏漏的程序，对已经经质量系统放行但是不符合适用的设计资料或者质量系统要求的民用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进行识别、分析并启动适当纠正措施。
	否
	否
	是
	是
	否
	
	

	
	
	
	第21.138条
	质量手册
	生产许可证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提供一份描述质量系统的手册供局方评审。该手册应当可被局方接受的形式获取。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39条
	生产地点或者生产设施的变更
	（一）如果局方确认按照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进行管理不会对局方造成过重负担，则生产许可证申请人可以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生产设施取得生产许可证。
（二）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变更生产设施地点，应当向局方申请变更生产许可证。
（三）如果生产设施的任何变更可能会影响到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检查、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0条
	检查和试验
	生产许可证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接受局方为了确定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实施对质量系统、设施、技术资料和任何生产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检查，并且目击任何试验，包括在供应商设施进行的任何检查或者试验。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1条
	生产许可证的颁发
	局方确定申请人符合本章的要求，应当颁发生产许可证，批准其按照第21.138条所规定的质量手册实施生产活动。如果民用航空产品具有相似的生产特性，可以在一个生产许可证之下生产多于一种型号的民用航空产品。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2条
	许可生产项目单
	许可生产项目单是生产许可证的一部分。许可生产项目单列出准许生产许可证持有人生产的每一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型号认可证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的编号和型别。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3条
	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
	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生产许可证长期有效。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4条
	生产许可证的转让性
	生产许可证不得转让。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5条
	持证人的权利
	生产许可证持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除局方要求检查是否符合型号设计外，生产的航空器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适航证；
（二）除局方要求检查是否符合型号设计外，生产的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适航批准标签；
（三）除局方要求检查是否符合型号设计外，该航空产品的零部件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适航批准标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6条
	持证人的责任
	（一）需要表明机构变化时，修订第21.135条要求的说明文件，并提交给局方。
（二）保持质量系统，符合获得生产许可证时批准的资料和程序，并且接受局方对质量系统的定期评审。
（三）确保每一提交适航审查或者批准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均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并且在交付前一直进行适当的维护以保持安全可用状态。
（四）按照局方要求为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五）用制造人的件号和名称、商标、代号或者局方接受的制造人其他标识方法，标识从制造人设施出厂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任何部分（例如，组件、部件或者替换件）。
（六）能够获取为确认依据生产许可证生产的每一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制造符合性和适航性所必需的型号设计资料。
（七）承担第21.5条规定的责任。
（八）保管生产许可证，确保在局方要求时可获取。
（九）局方可以获取其向供应商授权的所有相关信息。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47条
	生产许可证更改
	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应当按照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证更改。增加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认可证，或者增加民用航空产品型别，或者两者同时增加时，生产许可证更改的申请人应当符合第21.137条、第21.138条和第21.150条的适用要求。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50条
	质量系统的更改
	生产许可证颁发后，质量系统的更改应当符合以下所有要求：
（一）质量系统的每一变更应当经局方审查；
（二）对可能影响到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的检验、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的质量系统的更改，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51条
	展示
	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应当在其主要办公地点的显著位置展示其生产许可证。
	否
	否
	否
	否
	否
	
	

	
	第七章
	适航证、适航批准标签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
	第21.170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民用航空器适航证、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适航批准标签及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申请、颁发和对持证人的管理。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1条
	适航证的类别
	适航证分成以下两种类别：
（一）标准适航证
对按照本规定取得第21.21条的型号合格证或者第21.29条的型号认可证的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通勤类、运输类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特殊类别航空器（如滑翔机、飞艇、甚轻型飞机和其他非常规航空器）颁发标准适航证。
（二）特殊适航证
对本条第（一）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取得第21.24条、第21.25条或者第21.26条的型号合格证或者第21.29条的型号认可证的初级类、限用类、轻型运动类航空器，以及局方同意的其他情况，颁发特殊适航证。特殊适航证分为初级类、限用类和轻型运动类三类。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2条
	适航证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申请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者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者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符合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的适航指令的清单；
8.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
（四）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下列申请资料：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外国民用航空器适航证认可书申请书》；
2.外国适航当局证明该航空器适航证现行有效的证明文件；
3.外国适航证、国籍登记证、无线电台执照副本；
4.航空器符合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的适航指令的清单；
5.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3条
	适航检查
	（一）申请人应当在与局方商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交申请适航证或者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航空器，以便局方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查。
（二）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所申请的航空器的各种合格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三）局方确认必要时，申请人应当对该航空器进行验证试飞，以证明其飞行性能、操纵性能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功能符合适航要求。
（四）如果该航空器是使用过航空器，申请人应当提交曾在该航空器上所完成的所有改装、维修、检验、试飞和校正等工作记录以供检查，并提供适航指令、服务通告执行情况记录及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必要时，申请人应当在局方适航检查前，对该航空器实施必要的检查，并向局方提交检查报告。
（五）申请人应当认真解决局方在上述检查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提交该航空器已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明材料。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4条
	适航证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颁发
	（一）对于根据生产许可证制造的新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人在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第（三）款所列的有关文件后，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适航证；局方可以根据本规定第21.173条检查该航空器，以确认其是否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二）对于依据型号合格证生产的新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第（三）款所列的有关文件，并接受局方按本章的规定所进行的适航检查。局方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适航证。
（三）对于依据本规定第21.29条和第21.115条，已取得型号认可证和补充型号认可证的进口航空器，如该航空器为新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第（三）款所列的有关文件。经航空器制造国确认，并且局方按本规定第21.173条进行适航检查，确认其符合中国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适航证。
（四）对于依据本规定第21.29条和第21.115条，已取得型号认可证和补充型号认可证的进口航空器，如该航空器为使用过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人除应当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第（三）款所列的有关文件外，还应当确认：
1.如使用过航空器从非制造国进口到中国，该航空器出口国与中国签署有相关双边协议；
2.在获得局方颁发的适航证之前，该航空器已做过局方规定的维修工作，并被航空器原制造人或者有资质的机构或者人员证明是适航的。
经航空器出口国确认，并且局方按本规定第21.173条进行适航检查，确认其符合中国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适航证。
（五）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且其型号设计已经局方认可的航空器，其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申请人或者适航证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第（四）款所列的有关文件。局方按本规定第21.173条进行适航检查，确认其符合中国的适航要求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另行颁发适航证。
（六）本条第（一）至（五）款未包括的其他民用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规定第21.172条所列的有关文件，局方按本规定第21.173条进行适航检查，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适航证。
（七）适航证申请人如首次进口需到岸恢复组装的航空器，应当得到原制造人或者有资质的机构或者人员的技术支持，共同完成飞机恢复组装工作，并参照第21.127条规定，在其完成该航空器试飞后，方可接受该航空器。在此之后，局方按本规定第21.173条进行适航检查，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即可颁发适航证。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5条
	对获得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的基本要求和限制
	（一）特殊适航证的分类
取得初级类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颁发初级类特殊适航证；取得限用类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及局方同意的其他情况，颁发限用类特殊适航证；取得轻型运动类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颁发轻型运动类特殊适航证。
（二）为航空器设置标牌或者标识的要求
获得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应当在航空器的主舱门入口附近或者驾驶舱附近（或者局方同意的位置）标记"初级类"、"限用类"或者"轻型运动类"字样。设置的标牌或者标记应当采用耐久性的方法附着在该航空器上并清晰可见，其尺寸大小应当在5至20厘米之间。
（三）航空器取得特殊适航证后，不得从事商业性载客运行，并且应当在局方规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飞行。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6条
	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一）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申请人应当向局方申请更换航空器适航证：
1.航空器适航证再次签发记录已填满；
2.航空器适航证破损或者丢失。
（二）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申请人应当向局方申请重新颁发航空器适航证：
1.适航证被吊销；
2.适航证类别变更；
3.航空器型号发生变化；
4.航空器国籍登记号变更。
（三）申请人应当根据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资料：
1.向局方提交一封说明性信函；
2.《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3.该航空器自上次适航证签发后完成的各项工作的概要报告和一份清单，清单中应当列明各项工作记录，历次重大维修的内容，已经执行的和尚未执行的适航指令、服务通告和类似文件的工作情况记录以及重要设备、部件、零件的更换记录；
4.该航空器的机体、发动机、螺旋桨等的使用时间（自开始使用或者自上次修理或者翻修后）；
5.该航空器最近一次的重量和平衡报告，包括称重记录和重心图表以及航空器的基本设备清单；
6.申请前对该航空器进行的必要的验证性试飞的报告；
7.航空器适航证被吊销后所采取纠正措施的文件；
8.申请更改的适航证类别的有关说明性文件及相应的技术资料；
9.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资料。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79条
	适航证的有效期
	（一）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或者发生下列任何情况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1.航空器存在某种可疑的危险特征；
2.航空器遭受损伤而短期不能修复；
3.航空器封藏停用；
4.按批准的方案，对航空器进行维修或者加、改装期间。
（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有效期由局方规定。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80条
	适航证的展示
	适航证或者外国适航证认可书应当置于航空器内明显处，以备检查。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81条
	适航证的转让性
	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82条
	适航证或者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更改
	对适航证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183条
	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适航批准标签的申请与颁发
	申请人应当提交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适航批准标签申请。局方对其进行适航检查，在确定该民用航空产品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时，即可颁发适航批准标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八章
	特许飞行证
	第21.21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的申请、颁发和管理。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212条
	特许飞行证分类
	特许飞行证分为第一类特许飞行证和第二类特许飞行证。
（一）从事下列飞行之一的尚未取得有效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应当取得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1.为试验航空器新的设计构思、新设备、新安装、新操作技术及新用途而进行的飞行；
2.为证明符合适航标准而进行的试验飞行，包括证明符合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和改装设计批准书的飞行、证实重要设计更改的飞行、证明符合标准的功能和可靠性要求的飞行；
3.新航空器的生产试飞；
4.制造人为交付或者出口航空器而进行的调机飞行；
5.制造人为训练机组而进行的飞行；
6.为航空比赛或者展示航空器的飞行能力、性能和不寻常特性而进行的飞行，包括飞往和飞离比赛、展览、拍摄场所的飞行；
7.为航空器市场调查和销售而进行的表演飞行；
8.交付试飞；
9.局方同意的其他飞行。
（二）从事下列飞行之一的尚未取得有效适航证或者目前可能不符合有关适航要求但在一定限制条件下能安全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取得第二类特许飞行证：
1.为改装、修理航空器而进行的调机飞行；
2.营运人为交付或者出口航空器而进行的调机飞行；
3.为撤离发生危险的地区而进行的飞行；
4.局方确认必要的其他飞行。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213条
	特许飞行证的申请和颁发
	（一）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特许飞行证；
（二）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申请书；
（三）局方接到申请后进行审查，提出确保飞行安全的限制条件，颁发规定了明确类别和必要限制的特许飞行证。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214条
	特许飞行的基本要求和限制
	（一）尚未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做特许飞行前，应当向局方申请临时登记标志并获得临时登记证书。
（二）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在该航空器的外表上制作局方指定的临时登记标志。
（三）取得特许飞行证的航空器不得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输或者作业飞行。
（四）做特许飞行的航空器应当由持有局方颁发或者认可的相应执照的飞行机组人员驾驶，并且不得载运与该次飞行作业无关的人员；该航空器的飞行机组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应当确知该次特许飞行的情况和有关要求与措施。
（五）特许飞行应当遵守相应的飞行规则，并且应当避开空中交通繁忙的区域、人口稠密地区以及可能对公众安全造成危害的区域。
（六）特许飞行应当在飞行手册所规定的性能限制以及局方对该次特许飞行所提出的其他限制条件下进行。
（七）除非得到飞越国的同意，否则不得使用特许飞行证飞越该国领空。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215条
	特许飞行证的有效期
	特许飞行证的有效期由局方规定。
	是
	是
	否
	否
	是
	
	

	
	第九章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第21.30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颁发及对其持有人的管理。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02条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的资格
	已经表明或者正在表明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具备申请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资格。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03条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申请
	申请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规定如下：
（一）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交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申请，并同时提交下列资料：
1.拟装用该零部件的民用航空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2.生产该零部件的生产设施的名称和地址。
3.零部件的设计，至少包括下列资料：
（1）说明该零部件构型所必需的图纸和规范；
（2）确定该零部件的结构强度所必需的尺寸、材料和工艺。
4.表明该零部件的设计符合拟安装该零部件的民用航空产品适用的适航规章的必要的试验和计算报告，但申请人能证明该零部件的设计与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中批准的零部件的设计相同的除外。如果该零部件的设计是根据设计转让协议获得的，还应当提供该协议。
5.通过试验和计算报告表明符合性的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应当提交一份声明，申明其已经符合适航规章的要求。
6.对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符合性说明。
（二）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申请人应当进行所有必要的检验和试验，以确定：
1.该零部件的设计符合有关的适航要求；
2.该零部件的材料符合设计中的技术规范；
3.该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
4.该零部件的制造工艺、构造和装配符合设计中的相应规定。
（三）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二年。
（四）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书的同时，还应当提交第21.308条规定的质量手册。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05条
	机构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向局方提交相关说明文件，以表明其组织机构如何确保符合本章的要求。说明文件中至少应当描述组织机构中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和质量系统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及质量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能关系。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07条
	质量系统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建立符合第21.137条的质量系统。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08条
	质量手册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提供一份描述质量系统的手册供局方评审。该手册应当可被局方接受的形式获取。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09条
	生产地点或者生产设施的变更
	（一）如果局方确认按照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进行管理不会造成过重负担，则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可以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生产设施取得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二）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变更生产设施地点，应当向局方申请变更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三）如果生产设施的任何变更可能会影响到零部件的检查、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10条
	检查和试验
	（一）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申请人和持有人应当接受局方为了确定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实施对设计保证系统、质量系统、设施、技术资料和任何生产的零部件的检查，并且目击任何试验，包括在供应商设施进行的任何检验或者试验。
（二）除非局方同意，申请人或者持证人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在证明其符合第21.303条第（二）款2至4项的要求之前，不得将零部件提交局方进行检查或者试验；
2.完成第21.303条第（二）款2至4项的工作之后，到提交局方进行检查或者试验之前，不得对该零部件作任何更改。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11条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颁发
	（一）局方确定申请人具有可接受的设计保证系统，符合本章的要求并且零部件设计符合拟装该零部件的民用航空产品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即可颁发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批准其按第21.308条所规定的质量手册生产该零部件。
（二）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项目单是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一部分，内容包括：零部件名称，型号，件号，适用的航空器、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的被替换的零部件制造人及其零部件件号，型别，序列号，注册号，设计批准依据，以及是否为关键件。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13条
	有效期和转让性
	（一）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长期有效，其项目单有效期为二年。
（二）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不得转让。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14条
	适航批准
	除局方要求检查依据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生产的零部件（以下简称PMA件）是否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外，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PMA件的适航批准标签。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16条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的责任
	（一）持续保持设计保证系统。
（二）需要表明机构变化时，修订第21.305条要求的说明文件，并提交给局方。
（三）保持质量系统符合获得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时批准的资料和程序，并且接受局方对质量系统的定期评审。
（四）确保每一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并且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五）按照第十二章的要求为PMA件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六）用制造人的件号和名称、商标、符号或者局方接受的制造人其他标识方法，标识从制造人设施出厂的PMA件的任何部分。
（七）对于每一PMA件，可获取用于确定制造符合性和适航性所需的设计资料。
（八）保管取得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相关文件，确保在局方要求时可获取。
（九）局方可以获取其向供应商授权的所有相关信息。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19条
	设计更改
	对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进行设计更改的规定如下：
（一）设计更改的分类
1.对PMA件设计的"小改"是指对批准基础没有显著影响的更改；
2.对PMA件设计的"大改"是指除"小改"以外的其他更改。
（二）设计更改的批准
1.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进行的PMA件设计小改。零部件制造人可以按照局方可接受的方式批准PMA件设计小改；
2.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进行的PMA件设计大改。在将设计大改纳入按PMA件的设计之前，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应当获得局方的设计大改的批准。
	否
	否
	否
	是
	否
	
	

	
	
	
	第21.320条
	质量系统的更改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颁发后，质量系统的更改应当符合以下所有要求：
（一）质量系统的每一变更应当经局方审查；
（二）对可能影响到零部件的检查、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的质量系统的更改，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十章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和设计批准认可证
	第21.351条
	适用范围和定义
	（一）本章适用于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和设计批准认可证的颁发，以及对相关证件持有人的管理。
（二）在本章中：
1.技术标准规定（CTSO）是民航局颁布的民用航空器上所用的特定零部件的最低性能标准。
2.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CTSOA）是局方颁发给符合特定技术标准规定的零部件（以下简称CTSO件）的制造人的设计和生产批准书。除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持有人外，任何人不得用CTSOA标记对CTSO件进行标识。按照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制造的零部件，只有得到相应的装机批准，才能安装到航空器上使用。装机批准的形式可以是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
3.设计批准认可证是局方按照第21.371条的程序颁发给符合技术标准规定的零部件的设计批准。
4.依据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生产的零部件，或者依据第21.371条规定的设计批准认可证生产的零部件均被视为经批准的CTSO件。
5.CTSO件制造人是指对生产的CTSO件（或者准备申请生产的CTSO件）的设计和质量，包括外购的零部件、工艺或者服务实施控制的人。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52条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的资格
	已经表明或者正在表明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具备申请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资格。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53条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申请
	申请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规定如下：
（一）已经表明或者正在表明具有符合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交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申请，并同时提交下列资料：
1.一份符合性声明，申明申请人已经符合本章的要求，并且CTSO件符合其申请之日有效适用的技术标准规定；
2.相应的技术标准规定要求的技术资料的复印件；
3.对第十四章要求的设计保证系统的符合性说明。
（二）如果预计要按照第21.369条进行一系列CTSO件的小改，申请人应当在其申请书中列出CTSO件的基本型号和组件件号，并在其后加上空白括号，以备将来添加更改字母或者编号或者两者组合的尾缀。
（三）申请书的有效期为二年。
（四）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书的同时，还应当提交第21.358条规定的质量手册。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55条
	机构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向局方提交相关说明文件，以表明其组织机构如何确保符合本章的要求。说明文件中至少应当描述组织机构中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和质量系统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及质量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能关系。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57条
	质量系统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建立符合第21.137条的质量系统。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58条
	质量手册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提供一份描述质量系统的手册供局方评审。该手册应当可被局方接受的形式获取。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59条
	生产地点或者生产设施的变更
	（一）如果局方确认按照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进行管理不会对局方造成过重负担，则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可以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生产设施取得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变更生产设施地点，应当向局方申请变更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三）如果生产设施的任何变更可能会影响到CTSO件的检查、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60条
	检查和试验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申请人和持有人应当接受局方为了确定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实施对设计保证系统、质量系统、设施、技术资料和任何生产的CTSO件的检查，并且目击任何试验，包括在供应商设施进行的任何检验或者试验。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61条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颁发
	（一）局方确定申请人已表明CTSO件符合相关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并且确定申请人具有局方可接受的设计保证系统，即可向申请人颁发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包括所有准许申请人对技术标准规定的偏离，批准其按照第21.358条所规定的质量手册生产该CTSO件。
（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项目单是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一部分，内容包括零部件名称、型号、件号、批准标记的CTSO编号和批准的偏离。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63条
	有效期和转让性
	（一）除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长期有效，其项目单有效期为二年。
（二）如果修订或者废止技术标准规定，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或者设计批准认可证持有人可以继续按照原技术标准规定生产CTSO件，无需获得新的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或者设计批准认可证，但应当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
（三）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不得转让。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64条
	适航批准
	除局方要求检查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生产的CTSO件或者CTSO件的部分是否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外，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CTSO件的适航批准标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66条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的责任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续保持设计保证系统；
（二）需要表明机构变化时，修订第21.355条要求的说明文件，并提交给局方；
（三）保持质量系统符合获得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时批准的资料和程序，并且接受局方对质量系统的定期评审；
（四）确保每一生产的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并且符合适用的技术标准规定；
（五）按照第十二章的要求为CTSO件设置标牌或者标记；
（六）用CTSO件制造人的件号和名称、商标、符号或者局方接受的CTSO件制造人其他标识方法，标识从CTSO件制造人设施出厂的零部件的任何部分；
（七）对于每一依据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生产的零部件，可获取用于确定制造符合性和适航性所需的设计资料。CTSO件制造人应当保存这些资料直至其不再生产为止，因不再生产而不保存时，应当向局方递交资料的复印件；
（八）保管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确保在局方要求时可获取；
（九）确保局方了解其向供应商授权的所有相关信息。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68条
	偏离批准
	（一）申请偏离技术标准规定中任何性能标准的CTSO件制造人应当表明申请偏离的部分已经由提供等效安全水平的措施或者设计特征加以弥补。
（二）CTSO件制造人应当将偏离的申请和所有相关资料提交给局方。如果该零部件是在其他国家管辖下生产的，则上述申请和资料应当通过该国的民航当局提交给局方。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69条
	设计更改
	（一）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进行的小改。CTSO件制造人依据按本规章颁发的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可以对CTSO件进行设计小改（大改以外的任何更改），而无需得到局方的进一步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被更改的CTSO件保留原来的型别号（可以用件号来标记小改），并且TSO件制造人应当向局方提交表明符合第21.353条第（二）款所需的修订资料。
（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进行的大改。设计大改是指更改程度使局方确认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全面验证以确定该设计更改后的CTSO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规定的更改。在进行大改前，CTSO件制造人应当确定该CTSO件的新型号或者型别代号，并且按照第21.353条重新申请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三）CTSO件制造人以外的人进行的更改。局方不批准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之外的任何人对CTSO件进行设计更改，除非其按照本章单独申请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否
	否
	是
	否
	否
	
	

	
	
	
	第21.370条
	质量系统的更改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颁发后，质量系统的更改应当符合以下所有要求：
（一）质量系统的每一变更应当经局方审查；
（二）对局方可能影响到零部件的检查、制造符合性或者适航性的质量系统的更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371条
	进口零部件的设计批准认可证
	局方为符合下列要求的进口零部件颁发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
（一）在国外设计和制造的零部件，该零部件属于与中国签署民用航空产品进口和出口适航协议或者备忘录的范围内。
（二）进口到中国的零部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设计国进行合格审定，证明该零部件已经过检查、试验并符合适用的技术标准规定或者设计国适用的性能标准，并且符合局方规定的、为达到该技术标准规定的等效安全水平的任何其他性能标准；
2.零部件制造人已通过其设计国当局向局方提交了申请书及一套适用性能标准要求的技术资料的副本；
3.局方经对本款第2项规定的资料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进行实地检查后，确认提交审定的零部件符合适用的技术标准规定，即为该零部件颁发设计批准认可证。
（三）按照第21.368条准许的任何偏离应当在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上列出。
（四）除放弃、撤销或者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长期有效。
（五）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不得转让。
	否
	否
	是
	否
	否
	
	

	
	第十一章
	出口适航批准
	第21.401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民用航空产品、零部件的出口适航证、适航批准标签的申请、颁发以及对证书持有人的管理。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03条
	出口适航批准申请人的资格
	（一）对于民用航空产品，任何出口人或者其授权的代表可以申请民用航空产品的出口适航证或者适航批准标签作为出口适航批准。
（二）对于零部件，持有下列证件之一的制造人可以申请零部件的适航批准标签作为出口适航批准：
1.生产许可证；
2.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3.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05条
	出口适航批准的形式
	出口适航批准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对民用航空器颁发出口适航证，此种证书不得作为批准航空器运行的文件；
（二）对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或者零部件颁发适航批准标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07条
	出口适航批准的申请
	（一）申请出口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应当按规定的格式和方式向局方提交申请书。
（二）民用航空产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在提交申请书的同时，应当提交进口国适航当局对下列具体情形的认可声明：
1.出口民用航空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特殊要求；
2.出口民用航空产品不符合本规定第21.409条或者第21.411条有关颁发出口适航证或者适航批准标签的要求。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09条
	出口适航证的颁发
	（一）局方确认民用航空器符合下列条件后，向申请人颁发出口适航证：
1.航空器符合本规定第21.174条相关规定；
2.使用过的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持续适航要求，且该航空器已进行规定的适航检查；
3.符合进口国的特殊要求。
（二）同时符合下列要求的，航空器可以不符合本条第（一）款中的要求：
1.进口国以局方可接受的形式和方法接受偏离；
2.在出口适航证上做为例外列出出口的航空器与型号设计之间差异。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11条
	适航批准标签的颁发
	（一）局方确认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符合下列条件后，向申请人颁发适航批准标签：
1.新制造的或者使用过的航空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符合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2.符合进口国的特殊要求。
（二）局方确认零部件符合下列条件后，向申请人颁发适航批准标签：
1.新制造的或者使用过的零部件符合经批准的设计资料，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2.零部件上标有制造人的名称、件号、型别号和序列号或者等同的编号；
3.符合进口国的特殊要求。
（三）同时符合下列要求的，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或者零部件可以不符合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中的要求：
1.进口国以局方可接受的形式和方法接受偏离；
2.在适航批准标签上做为例外列出出口的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或者零部件与型号设计之间差异。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15条
	出口人的责任
	除非进口国另有规定，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出口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向进口国适航当局提供出口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正常运行所需的文件和资料，例如飞行手册、维护手册、安装说明书等，以及进口国特殊要求中规定的其他资料。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出口人为制造人的，还应当提供上述资料后续的更改版。
（二）必要时保存和包装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以防止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在运输或者存储过程中腐蚀或者损坏；并且说明保存和包装的有效期。
（三）完成交付飞行时，拆除为出口交付临时安装的装置，并将航空器恢复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
（四）用于销售表演或者交付飞行的，应当向有关国家申请入境许可。出口后应当：
1.向局方申请注销并交还被转让航空器的国籍登记证和适航证，并且说明所有权转让日期和外国受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2.按照有关规定从被转让航空器上除去中国国籍标记和登记号。
	否
	否
	否
	否
	否
	
	

	
	第十二章
	标牌或者标记
	第21.421条
	民用航空产品的标牌或者标记
	（一）根据第五章或者第六章生产的民用航空产品上应当设置防火和不易损坏的清晰的标牌或者标记，其内容应当包括型号合格证编号或者生产许可证编号、制造人名称或者姓名、制造序列号、民用航空产品型号、制造日期。
（二）航空器上的标牌应当固定在主舱门或者后舱门入口附近或者机尾附近的机身处明显位置；为进行合格审定而生产的原型航空器，在取得局方颁发的特许飞行证和临时登记证之前，应当在航空器上安装标牌，其内容应当包括制造人名称或者姓名、制造序列号、民用航空产品型号、制造日期。
（三）航空发动机上的标牌应当固定在易于接近并在正常维护中不可能磨损或者丢失的位置。
（四）螺旋桨的桨叶和桨毂上的标记应当固定在非关键表面上。
（五）非常规航空器上的标牌或者标记应当固定在便于检查的适当位置。
	是
	是
	否
	否
	是
	
	

	
	
	
	第21.423条
	PMA件、CTSO件和关键件的标牌或者标记
	（一）应当为PMA件设置永久性的和清晰可辨的的标牌或者标记，标牌或者标记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制造人的名称、商标或者代号；
2.PMA件的件号；
3."CPMA"的字样。
（二）应当为CTSO件设置永久性的和清晰可辨的的标牌或者标记，标牌或者标记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制造人的名称和地址；
2.CTSO件的名称、型号、件号或者型别代号；
3.CTSO件的序列号或者制造日期；
4.对应的CTSO标准的编号。
（三）在制造人的维修手册或者持续适航文件的适航限制部分中规定有更换时间、检查间隔或者相关工作程序的关键件，除了应当按照本条为其设置标牌或者标记之外，还应当将序列号永久性地和清晰可辨地标记在零部件上。
（四）该零部件太小或者在该零部件上无法标记的，应当在该零部件随附的适航批准标签上标记不能在该零部件上标记的内容。
	否
	否
	是
	是
	否
	
	

	
	
	
	第21.425条
	要求
	（一）除非局方认定为必要的情形外，不得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螺旋桨叶片或者轮毂上拆除、更改、损坏或者放置第21.421条规定的标牌或者标记，或者在辅助动力装置上拆除、更改或者放置第21.423条要求的标牌或者标记。
（二）局方认定为必要时，进行维修工作可以在维修过程中拆除或者安装第21.421条规定的标牌或者标记、或者第21.423条规定的辅助动力装置的标牌或者标记。
（三）按照本条第（二）款拆除的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螺旋桨叶片或者轮毂上的标牌只能安装回原始位置。
	是
	是
	是
	否
	是
	
	

	
	第十三章
	修理
	第21.431条
	适用范围和定义
	（一）本章适用于修理方案和修理件生产的管理。
（二）修理是指处理损伤并且将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恢复适航状态。
（三）通过更换零部件而无需任何设计活动来处理损伤应当视为维修活动，不需要按照本规章进行批准。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33条
	修理方案
	（一）根据《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CCAR91）第91.313条要求，对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修理时，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如果修理方案对飞机的重量、平衡、结构强度、性能、动力装置工作、飞行特性有显著影响或者影响适航性的其他特性，应当按照本规章的第二章、第三章或者第四章的适用要求，申请设计大改批准；
2.除本款第1项的情况外，如果修理方案超出了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持续适航文件的规定，应当就修理方案的内容向局方申请批准后才能实施。
（二）修理方案的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表明对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中规定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局方为建立与这些适航规章相同的安全水平所要求的专用条件的符合性；
2.提交所有的验证资料；
3.声明对本款第1项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符合性。
（三）如果申请人不是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则申请人可以通过使用其自己的资源或者通过与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或者补充型号认可证持有人之间的协议来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要求。
（四）局方在评审验证资料和进行必要的检查等审定工作后，确认其修理方案符合本条第（二）款的要求，可以批准该修理方案。
（五）局方可以授权建立了局方可接受的设计保证系统的设计机构批准修理方案。
（六）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应当向修理实施单位提供所有必需的指导及文件。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35条
	修理件的生产
	修理中用到的零部件应当依据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提供的经批准的设计资料、按照下述要求之一生产：
（一）按照第五章生产；
（二）按照第六章生产；
（三）按照第九章生产；
（四）按照第十章生产；
（五）由维修单位按照经批准的工作程序生产。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437条
	限制
	修理方案批准可能会带有限制。在带有限制的情况下，修理方案批准应当包含所有必要的要求和限制。这些要求和限制应当由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按照局方可接受的方式提供给运营人。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39条
	记录保存
	对每项修理，所有相关的信息、图纸、试验报告、根据第21.437条颁发的要求和限制以及批准证据都应当由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保存，直至实施了该项修理的民用航空产品永久退役，以便提供必要信息来确保修理过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持续适航。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41条
	持续适航文件
	（一）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应当为修理过的航空器的每一运营人至少提供一套由于修理方案产生的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包含描述资料和需要完成的指令。修理过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零部件可以在提供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之前交付使用，但是应当限制使用时间并经局方批准。任何需要符合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中的要求的人都应当可以获得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
（二）首次批准修理之后修理方案批准持有人对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进行更新时，这些更新应当提供给每一运营人，并且任何需要符合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中的要求的人都应当可以获得这些更新。表明如何发放更新的持续适航文件的修改部分的程序应当提交局方。
	是
	是
	是
	是
	是
	
	

	
	第十四章
	设计保证系统
	第21.471条
	适用范围和定义
	（一）本章规定了针对型号合格证、型号合格证更改、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申请人和持有人的设计保证系统的基本要求。
（二）在本章中：
1.责任经理，是指设计机构中能对本单位满足本规定的要求负责，并有权为满足本规定的要求支配本单位的人员、财产和设备的人员；
2.适航经理，是指设计机构中由责任经理授权对设计保证系统进行管理和监督并直接向责任经理负责的人员。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73条
	设计保证系统
	（一）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申请人和持有人应当建立适当的设计机构，表明该设计机构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设计保证系统，对申请范围内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设计更改进行控制和监督。该设计保证系统应当能够使得设计机构符合下述要求：
1.确保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或者设计更改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2.确保其责任与下列相符：
（1）本规章的适用条款；
（2）第21.481条确定的设计保证系统的能力清单。
3.独立地监督对设计保证手册规定的程序的符合性和充分性，并且具有反馈机制，向承担落实纠正措施职责的个人或者部门提供反馈。
（二）该设计保证系统应当具有确保设计机构向局方提交符合性声明和相关文件之前，独立地核查符合性声明的有效性和文件的符合性的功能。
（三）设计机构应当具有供应商管理的程序，按照该程序来接收由供应商设计的零部件或者接受由供应商实施的任务。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75条
	设计保证手册
	（一）设计机构应当制定符合局方要求的设计保证手册。设计保证手册应当直接描述或者通过引用其他文件描述设计机构、相关的程序以及设计的民用航空产品或者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更改。
（二）对于供应商完成的任何零部件或者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更改，设计保证手册应当包括设计机构如何保证所有零部件符合第21.473条第（二）款要求的声明，并且应当在设计保证手册中直接给出或者通过引用其他文件给出提交这份声明所需的供应商的设计活动和设计机构的描述和资料。
（三）设计保证手册应当及时修订以保持对设计机构的最新描述，并且修订部分应当提交给局方。
（四）设计机构应当向局方提交包括责任经理和适航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和设计机构中负责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人员的资历说明。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77条
	设计保证系统的人员要求
	设计机构除了符合第21.473条的要求以外，还应当根据第21.475条提交的设计保证手册，表明符合下述要求：
（一）设计机构应当配备责任经理和适航经理；
（二）所有技术部门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和经验的员工，并且被赋予适当的权限行使他们的职责。技术部门的办公环境、设施和设备应当使得技术部门的员工的工作能够保证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三）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在适航和环境保护方面有充分、高效的沟通和协调。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79条
	设计保证系统的更改
	如果设计保证系统的更改对表明符合性或者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和环境保护有显著影响，则该设计保证系统的更改应当符合本章的要求。设计机构应当在更改实施之前，根据提交的对设计保证手册的更改向局方表明，更改实施之后仍然能够继续符合本章的要求。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81条
	设计保证系统的能力清单
	设计保证系统的能力清单应当体现出设计机构的设计工作的类型，获得设计批准的民用航空产品的种类，以及关于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和环境保护方面设计机构履行的职责。该能力清单应当作为设计保证系统的一部分，记录在设计保证手册中。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83条
	检查
	（一）设计机构及其供应商应当接受局方的检查，以确定对本章适用要求的符合性和持续的符合性；存在不符合本章适用要求的情况时，设计机构及其供应商应当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二）设计机构应当接受局方评审报告、进行检查以及实施或者目击必要的飞行及地面试验，以确认申请人按照第21.473条第（二）款提交的符合性声明的有效性。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87条
	设计机构的权利
	建立了局方可接受的设计保证系统的设计机构，根据其设计保证系统的能力清单和设计保证系统的相关程序，享有如下权利：
（一）可以申请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改装设计批准书、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或者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二）确认设计更改是"大改"或者"小改"的分类；
（三）按照第21.95条、第21.319条或者第21.369条批准小改；
（四）按照第21.433条批准修理方案。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489条
	设计机构的责任
	建立了局方可接受的设计保证系统的设计机构应当：
（一）维护设计保证手册，使其与设计保证系统一致；
（二）确保在设计机构内部使用设计保证手册作为基本的工作文件；
（三）接受局方对设计保证系统的定期评审；
（四）确认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或者对其的更改或者修理符合适用的规章要求并且没有不安全的特征；
（五）除根据第21.487条的权利批准设计小改或者修理方案之外，向局方提交证明符合本条第（四）款的声明及相关文件；
（六）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根据第21.99条的要求向局方提供相关设计更改的信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十五章
	运行符合性评审
	第21.501条
	适用范围
	航空器运行符合性评审适用于按照《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7）、《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申请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的航空器。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03条
	评审项目
	航空器运行符合性评审包括如下项目：
（一）驾驶员资格规范；
（二）维修人员资格规范；
（三）主最低设备清单；
（四）计划维修要求；
（五）运行文件；
（六）运行规章符合性；
（七）其他申请人提出申请并经局方同意的项目。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05条
	申请
	航空器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申请人应当在申请型号合格证或者型号认可证的同时向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提出运行符合性评审申请。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07条
	评审结论
	运行符合性评审结论应当在首架航空器交付给使用人之前完成，并以航空器评审报告的方式予以发布。
	是
	否
	否
	否
	否
	
	

	
	
	
	第21.509条
	持续评审
	（一）航空器交付运行后，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将根据下述情况开展运行符合性持续评审：
1.使用人对评审结论的反馈；
2.涉及影响运行符合性结论的航空器设计更改。
（二）运行符合性持续评审的结论以修订航空器评审报告的方式予以发布。
	是
	否
	否
	否
	否
	
	

	
	第十六章
	法律责任
	第21.601条
	未报告故障、失效、缺陷或者ETOPS相关事件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5条，未报告或者未按时报告故障、失效和缺陷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6条，未报告ETOPS相关事件的。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03条
	未履行持证人责任的处罚
	持证人未履行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44条，未履行型号合格证持有人责任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117条，未履行补充型号合格证或者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责任的；
（三）违反本规定的第21.146条，未履行生产许可证持有人的责任的；
（四）违反本规定的第21.316条，未履行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的责任的；
（五）违反本规定的第21.366条，未履行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的责任的；
（六）违反本规定的第21.415条，未履行出口人的责任的；
（七）违反本规定的第21.421条、第21.423条或者第21.425条，未按规定设置标牌或者标记的；
（八）违反本规定的第21.489条，建立了设计保证系统的设计机构未尽到设计机构的责任的。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05条
	未按规定获得设计更改批准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9条，对于需要重新申请新型号合格证而未重新申请；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97条，型号设计大改不经批准；
（三）违反本规定的第21.99条，不按照适航指令的要求提出相应的设计更改方案的或者实施提出设计更改方案而不经局方批准；
（四）违反本规定的第21.319条，对PMA件的设计大改不经批准；
（五）违反本规定的第21.369条，对CTSO件的设计更改不经批准。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07条
	未按规定展示证件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51条，未按规定展示生产许可证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180条，未按规定展示适航证的。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09条
	制造地点变更未通知局方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39条，生产许可证持有人的制造地点变更，但未向局方申请变更生产许可证却继续生产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309条，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的制造地点变更，但未向局方申请变更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却继续生产的；
（三）违反本规定的第21.359条，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的制造地点变更，但未向局方申请变更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却继续生产的。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11条
	违反规定变更质量系统或者设计保证系统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50条，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对其质量系统的更改未通知局方或者未报局方审查和批准；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320条，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持有人对其质量系统的更改未通知局方或者未报局方审查和批准；
（三）违反本规定的第21.370条，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对其质量系统的更改未通知局方或者未报局方审查和批准；
（四）违反本规定的第21.479条，建立了设计保证系统的设计机构对其设计保证系统的变更未通知局方或者未报局方审查。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13条
	未按规定获得证件更改批准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47条，生产许可证持有人未按规定申请更改生产许可证；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182条，适航证和外国适航证认可书的更改不向局方提出申请的。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15条
	违反规定转让证件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的第21.144条，转让生产许可证的；
（二）违反本规定的第21.313条，转让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的；
（三）违反本规定的第21.363条，转让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
	否
	否
	是
	是
	否
	
	

	
	
	
	第21.617条
	未按规定设置标记标牌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的第21.421条、第21.423条或者第21.425条，未按规定设置标牌或者标记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19条
	未按规定申请适航批准标签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的第21.183条、第21.314条或者第21.364条，未按规定申请适航批准标签的，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或者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21条
	拒不接受局方适航检查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的第21.183条、第21.314条或者第21.364条，拒不接受局方进行适航检查的，由局方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23条
	对弄虚作假和不正当手段获得证件的处罚
	（一）证件持有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第21.2A条中所列任何证件的，由局方撤销所持证件。
（二）证件持有人应当在接到撤销证件的通知后，立即将证件上交给局方。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625条
	生产质量问题造成严重事故的处罚
	（一）生产许可证持有人，因生产的质量问题造成严重事故的，由局方吊销其所持证件。
（二）证件持有人应当在接到吊销证件的通知后，立即将证件上交给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27条
	航空器未进行适当维护和修理的处罚
	（一）航空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局方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可以吊销适航证或者特许飞行证：
1.航空器未按批准的维修方案进行维护和修理；
2.航空器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执行局方规定的适航指令。
（二）证件持有人应当在接到吊销证件的通知后，立即将证件上交给局方。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29条
	将未取得适航证件的民用航空产品投入运行的处罚
	将未取得适航证、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特许飞行证的民用航空器投入运行的，由局方责令停止飞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21.631条
	对适航证件失效或者超出适航证件规定范围飞行的处罚
	在适航证、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特许飞行证失效情况下或者超出适航证、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特许飞行证规定范围飞行的，由局方责令停止飞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否
	否
	否
	否
	
	

	
	第十七章
	附则
	第21.701条
	守法信用信息记录
	对证件持有人的撤销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处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记入守法信用信息记录，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示。
	是
	是
	是
	是
	是
	
	

	
	
	
	第21.702条
	附则
	本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2007年4月15日施行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83号）同时废止。
	是
	是
	是
	是
	是
	
	

	设计机构
批准和监督
程序
	附录D
	/
	第一条
	对第一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审查要求
	（一）第一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的申请人和持有人应建立、实施并保持一类设计保证系统，该系统包括安全管理要素和设计保证要素，并在整个机构内有明确的问责制和清晰界定的职责分工；
	部分
	部分
	否
	否
	否
	
	

	
	
	
	
	
	（二）设计机构应在责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实施和保持设计保证系统。设计保证系统应与机构规模、活动性质和复杂程度相匹配，同时考虑活动固有的危险源和相应的风险；
	部分
	部分
	否
	否
	否
	
	

	
	
	
	
	
	（三）申请取得及持有最大起飞重量1360公斤以上航空器，以及涡轮航空发动机、变距螺旋桨型号合格证的设计机构，其设计保证系统应涵盖完整的安全管理要素；其他设计机构许可证的申请人或持有人应至少满足故障、失效、缺陷报告要求。设计机构设计保证系统的安全管理要素包括：
1.建立、实施和保持安全政策和相应的安全目标；
2.任命关键安全人员；
3.建立、实施并保持安全风险管理过程，以识别其活动所涉及的航空安全危险源，评估危险源并管理相关风险，包括采取措施缓解风险并验证其有效性；
4.建立、实施并保持安全保证过程，包括：
（1）设计机构安全表现的评估和监测；
（2）对设计保证系统的变更进行管理；
（3）安全管理要素持续改进的原则。
5.在设计机构内通过培训、教育和交流，以促进安全。
6.建立故障、失效、缺陷事件报告系统，以促进安全的持续改进。
	部分
	部分
	否
	否
	否
	
	

	
	
	
	
	
	（四）设计保证要素包括：
1. 建立、实施并保持系统，用于控制和监督其批准项目清单范围内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等活动；该系统应：
（1）包括适航功能，负责确保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设计更改和修理设计，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民航局规定的专用条件；
（2）确保其按照本规定和根据批准项目清单，正确履行其职责；
2. 建立、实施并保持独立的核查功能，用以表明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民航局规定的专用条件；
3. 详细说明设计保证系统如何根据其书面程序所规定的方式，确保对其供应商设计零部件或执行任务的可接受性进行管控。
	部分
	部分
	否
	否
	否
	
	

	
	
	
	
	
	（五）设计机构应在设计保证系统中建立独立的监督功能，以确认机构是否符合本规定的相关要求，以及设计保证系统的符合性和充分性。本功能还应包括向独立监督负责人和责任经理提供反馈，以确保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部分
	部分
	否
	否
	否
	
	

	
	
	
	第二条
	对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审查要求
	（一）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的申请人和持有人应建立、实施并保持二类设计保证系统，并在整个机构内有明确的问责制和清晰界定的职责分工。
	部分
	部分
	是
	是
	是
	
	

	
	
	
	
	
	（二）设计机构应在责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实施和保持二类设计保证系统。设计保证系统应与机构规模、活动性质和复杂程度相匹配。
	部分
	部分
	是
	是
	是
	
	

	
	
	
	
	
	（三）第二类设计保证系统应包含针对具体申请设计批准项目，结合考虑本规章的相关要求所规定的设计实践、资源和活动顺序的程序，如下：
1. 申请设计批准流程的管理程序，说明如何向局方提交申请以及为获得设计批准所需的取证流程；
2. 设计变更管理程序，针对已获批准的设计的更改进行分类与批准的程序，以及对制造偏离和修理进行分类与批准的程序。
3. 履行相关设计批准持有责任的程序，以向局方表明其将如何履行本规章所规定的设计批准人的责任，包括向相关用户、运营人或被要求使用相关资料和信息的单位和人员发布资料和信息的程序。
4. 设计分包商的控制程序，以向局方表明其将如何控制其设计分包商。
5. 用以符合事件报告系统和资料保存要求的程序。
	部分
	部分
	是
	是
	是
	
	

	
	
	
	第三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的设计保证手册要求
	（一）作为设计保证系统的一部分，设计机构应当制定并提交符合局方要求的设计保证手册。设计保证手册应当直接描述或者通过引用其他文件的方式描述其组织架构、相关政策、流程和程序、设计活动类型，以及设计机构拟申请的批准项目清单所涵盖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类别；若涉及与设计分包商的合作，还应说明相关接口和对设计分包商的管控情况。如果要开展试飞，设计机构还应编制并提交试飞管理手册，该手册应明确与试飞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具体内容应包括：
1. 对机构试飞流程的描述，包括与特许飞行证颁发相关的支持性工作；
2. 机组人员政策，包括机组人员组成、能力要求、执照有效期和飞行时间限制等；
3. 搭载非机组人员及开展试飞训练的相关程序；
4. 风险和安全管理政策及相应方法；
5. 识别并确定需搭载的仪器和设备的程序；
6. 试飞所需的文件清单。
	是
	是
	是
	是
	是
	
	

	
	
	
	
	
	（二）如果产品的任何零部件或者更改是由供应商负责设计的，设计保证手册应当声明设计机构如何保证所有零部件经过全面符合性核查的要求，并且应当在手册中直接给出或者通过引用其他文件的方式提供有关这些供应商的设计活动和机构情况的必要描述和信息，以支撑上述声明。
	是
	是
	是
	是
	是
	
	

	
	
	
	
	
	（三）设计保证手册应当及时修订，以确保其对机构情况的描述能够反映设计机构的最新状态，并且修订后的手册应当提交给局方。
	是
	是
	是
	是
	是
	
	

	
	
	
	
	
	（四）设计机构应当制定并保持一份声明，说明包括责任经理和适航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以及机构内其他负责适航和环境保护相关事项做出决策的人员的资历和经验说明，并将该声明提交给局方。
	是
	是
	是
	是
	是
	
	

	
	
	
	第四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的资源要求
	（一）设计机构应当任命一名责任经理，以确保机构内的所有设计活动均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并且设计机构持续符合设计保证系统要求以及设计保证手册中规定的程序；
	是
	是
	是
	是
	是
	
	

	
	
	
	
	
	（二）责任经理应任命以下人员并明确其职责：
1. 适航经理，负责设计保证系统适航功能履行；
2. 独立监督负责人，负责设计保证系统独立监督功能履行；
3. 根据机构规模及其活动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为确保设计机构符合本规定要求所需的其他任何人员。
	是
	是
	是
	是
	是
	
	

	
	
	
	
	
	（三）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设计机构可以不设适航经理，本章设计保证系统适航功能将由责任经理直接负责：
1. 批准项目清单所规定的设计机构活动或者工作范围仅限于设计小改和/或未构成设计大改的修理设计；
2. 设计机构没有指定的适航经理，且在责任经理的直接监督下履行该功能与机构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是相称的。
	是
	是
	是
	是
	是
	
	

	
	
	
	
	
	（四）设计机构按第（二）条任命的人员应：
1. 对责任经理负责，并能直接向其汇报；
2. 具备履行其职责所需的适当知识、背景和经验。
	是
	是
	是
	是
	是
	
	

	
	
	
	
	
	（五）设计机构应确保：
1. 所有技术部门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和经验的员工，并且被赋予适当的权限以履行他们的职责。同时，技术部门的办公环境、设施和设备应当能够满足其员工的工作需求，以确保民用航空产品符合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
2. 各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在适航和环境保护事项方面有充分、高效的沟通和协调。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五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设计机构许可证申请及持有人的责任要求：设计机构许可证的持有人，应当在其获批的批准项目清单内：
	（一）维护设计保证手册，使其与设计保证系统一致；
	是
	是
	是
	是
	是
	
	

	
	
	
	
	
	（二）确保设计保证手册及其引用的相关程序，在设计机构内部设计保证手册作为基本的工作文件使用；
	是
	是
	是
	是
	是
	
	

	
	
	
	
	
	（三）接受局方对设计保证系统的定期评审；
	是
	是
	是
	是
	是
	
	

	
	
	
	
	
	（四）确认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设计更改或者修理设计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并且没有不安全的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五）除按照获得的DOA权利批准设计小改或者修理方案之外，向局方提交证明符合本条第（四）款的声明及相关文件；
	是
	是
	是
	是
	是
	
	

	
	
	
	
	
	（六）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按要求向局方提供局方要求的设计更改相关信息；
	是
	是
	是
	是
	是
	
	

	
	
	
	
	
	（七）经局方批准的设计机构在其批准项目清单范围内发布的数据和信息，须附如下声明：“本资料由经CAAC批准的__________号设计批准证书持有人按照批准项目清单明确的权利范围进行批准。”;
	是
	是
	是
	是
	是
	
	

	
	
	
	
	
	（八）持续符合本规定的适用要求。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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